
釋 憲 聲 請 補 充 理 由 書 （三 ）

案 號 ：10 7年度憲二字第 000411號

原確定终局判決案號：最高行政法院 1 0 5年度判字第 6 6 1號行政判決 

聲 請 人 中 國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翁 朝 棟

代 理 人 周 泰 維 律 師

王健安律師

聲請人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事件，受最高行 

政 法 院 1 0 5年度判字第 6 6 1號 判 決 （參 1 0 7年 1 2 月 2 6 日釋憲聲請書 

(一）附 件 3 ,下 稱 「原確定終局判決」）驳回聲請人之上訴而判決確定， 

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作成之民國（下同）6 6 年 3 月 9 日台財 

稅 字 第 31580號函釋（參 1 0 7年 1 2 月 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附 件 1 ，下 

稱 「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致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 

侵 害 ，顯有牴觸憲法第1 9條所保障之稅捐法律主義、憲法第 7 條保障 

之平等權與量能平等原則暨體系正義之要求、憲 法 第 15條保障營業自 

由 、稅捐十立性之疑義，已該當人民聲請釋憲要件，業經聲請人分別 

於 10 7年 1 2 月 2 6 日及 1 0 8年 1 月 2 1 日，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 第 8 條 第 1 項之規定，提出解釋憲法聲請書（一） 

及解釋憲法聲請書（二 ) 於 大 院 。惟本件聲請解釋憲法，猶有須補充 

及說明之情事，爰續呈解釋惠法聲請書（三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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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聲請解释憲法之目的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 稱 「大審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 

定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二 、人 民 、法人成政賁於 

其憲法上所保陳之族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拆松* 射 

於碟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i得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

經 查 ，聲請人與其子公司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中龍公司」） 

採連結稅制，結算申報民國9 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 

原 告 列 報 前 1 0 年核定合併營業虧損本年度累計虧損扣除額新臺幣(下 

同 ）9,6 6 5 , 8 6 5 , 4 6 5元（包 括 聲 請 人 前 1 0 年 虧 損 本 年 度 扣 除 額  

5 , 8 5 3 , 9 9 6 , 6 1 6元，及 中 龍 公 司 前 1 0 年 虧 損 本 年 度 扣 除 額  

3,811，868,849 元）。

聲請人本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下 稱 「國稅局 j )申報之前1 0年核定合 

併營業虧損扣除額9, 665, 8 6 5 , 4 6 5元 。且聲請人同時取得營利事業轉 

投資之股利收益，依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營利事業之轉投資之投資收 

益 ，本已於被投資營利事業負擔營利事業所得稅，而不計入營所稅所 

得 額 。詎料困税届核定（婧 參 見 附 件 6 ) 前+年核定合併癸業麁損未  

年度扣除额為 1，173, 029, 2 5 0元 ，其計算邏輯係將9 8 年合併申報課稅 

總額虧損 9, 652, 252, 2 5 7元作為往年虧損扣抵數額，並援引財政部 66 

年 函 稞 *將同法笫 4 2裱本不應计入所得期之投資收益8,364. 332,598 

元 ，用以先行抵減前述前1 0 年依所得税法笫 3 9條核定累計fe指 * 蝣 

相透過行政機關解i嫌函令，導致依所得税法第4 2倏不計入所得额之投  

資收益轉變為應課稅之所得，致聲請人累計虧損扣除額遭受調 減數額 

8,364,332,598元 （此部分為本次释憲聲請篦面），且未經提示法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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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又沖銷營運總部免稅所得114,890,409元 所 致 （此部分調減非本 

次釋憲聲請範圍，合 先 敘 明 。）。

聲 請 人 不 服 ，經 提 起 復 查 、訴 願 均遭駁回後，復提起行政訴訟，仍遭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作成10 4年度訴字第 25 6號判決駁回，復提起上訴， 

亦經最高行政法院10 5年度判字第 66 1號 判 決 ，以財政部 6 6年函釋係 

財政部本於主管機關地位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規定所為之釋示，並未 

逾越法律規定為由而遭駁回上訴確定。聲請人竭盡訴轮救濟程庠 後 ， 

認及硿定终届判決，遗用来經法律授椹作成之財政部 6 6年 函 嫌 ，認定 

本件國稅局#所稅虧損扣除額核定合法 > 作為駁回聲諳人行政救濟之  

主要法令基礎，致加重聲請人螫所税納稅義接，除明齄牴觸憲法第19 

條之稅指法律主 義 外 ，更因遠反憲 法 第 7 條保障之平算襪與量能平等 

原則铯體系正義之要求、憲 法 笫 1 5族保陳餐業自由豎財產趲之保陳， 

致侵害聲諳人受憲法保癉之權利。

今因原確定終局判決適用財政部6 6 年 函 釋 ，嚴重侵害聲請人應受憲法 

保障之營業自由、平 等 權 、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體系正義，經聲請人 

窮盡訴訟程序仍未能獲救濟。爰 有 聲 請 大 院 解 釋 之 必 要 ，析 請 大 院  

對上開財政部6 6年函釋作成違憲之宣告，俾使聲請人之基本權利得獲 

保 障 。

2 本件疑義事實背景暨涉及憲法條文  

2 . 1 原因案件事實

緣 聲 請 人 自 9 8 年度起依企業併購法第4 0 條有關公司合併申報之相關 

規 定 ，選擇以聲請人為納稅義務人，與其子公司中龍公司辦理營利事 

業所得稅合併申報，原告原列報前 1 0年合併營業虧損本年度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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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除 額 為 9,665,865,465元（包括聲請人前 1 0 年虧損本年度扣除額 

5, 853, 996, 6 1 6 元 ，及 中 龍 公 司 前 1 0 年 虧 損 本 年 度 扣 除 額  

3, 811，868,849 元）。

嗣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查核，依財政部 6 6 年函釋之規定，將其申報前 

1 0 年核定合併營業虧損本年度扣除額與所得稅法第4 2 條之轉投資收 

益 進 行 沖 銷 後 ，調 減 8,492,836,215元（以其累計營業 虧 損 數 額  

9, 652, 252, 2 5 7 元 ，減除營運總部免稅所得優惠114, 890, 4 0 9 元及轉 

投資收益 8, 364, 332, 5 9 8元），核 定 為 1，173, 029, 2 5 0元 。其 中 ，僅就 

囲 稅 届 依 搲 財 政 部 6 6 年函鞸之調整致聲請人嫌親所得被調整増加  

8.364,332.598无 部 分 ，依 當 時 營 所 稅 丰 1 7 % ，彩響税额即高遠  

1.421，936.541.6 6 元 。（國親届援引本件釋憲客體財政部6 6年 函 釋 ， 

使 聲 請 人 累 計 至 9 9 年度止可扣抵之虧損額先行抵減本不應計入所得 

額之投資收益，變相將投資收益納入稅基轉變為應稅所得。事後因其 

他調整科目綜合影響，實際核定命聲請人補繳稅額雖為8 億 餘 元 ，但 

同時仍使聲請人失去其他所得計算減項之租稅利益，併 予 說 明 。）

聲請人對於原處分不服，循序提起復查 '訴願均遭驳回，乃提起行政 

爭 訟 。

2.2 歷經訴松程序

聲請人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發文字號E110035K9901011008424539申 

報核定通知書（附 件 6)不 服 ，提 起 復 查 ，經 10 3年 1 0 月 7 日財高國 

稅法一字第 1030116578號復查決定（附 件 7)驳 回 ，嗣提起訴願，經 

台財訴字第10313975340號訴願決定（附 件 8)驳 回 ，聲請人對原處分 

與訴願決定不服，遂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然經該院以104 

年訴字第 2 5 6號 行 政 判 決 （參 1 0 7年 1 2 月 2 6 日釋憲聲請書（一）附 

件 2 ) 判 決 駁 回 ，該判決理由略以： （一）核定書上所載之盈餘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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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核 定 數 額 ，並非實際營業上之盈餘虧損，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之 

規 定 時 ，不能逕以前年度核定通知書所載之結果為據；（二）財政部 

6 6 年函釋並未遠背所得稅法第3 9條 規 定 ，因該函釋適用結果非將投 

資收益加計入純益額，故並無重複課稅之虞。又所得稅法第4 2條規 

定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應屬稅捐優惠，若未先行抵減納稅者前十 

年 累 計 虧 損 ，將致納稅者適用所得稅法第4 2 條 與 同 法 第 3 9 條規定 

形成 雙 重 優 惠 ；（三 )轉投資收益並非「非課稅所得」，而係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之所得云云。

聲請人對上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 0 4年 訴 字 第 2 5 6號行政判決不服，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嗣經該院判決（參 1 0 7年 1 2 月 2 6 日釋憲聲 

請書（一）附 件 3)駁回上訴確定。該判決理由除援引財政部6 6 年函釋 

外 ，略 以 ： （一）財 政 部 6 6年 函 釋 ，係財政部本於主管機關地位就適 

用所得稅法第3 9條規定所為釋示，係為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所得稅 

法 第 3 9條立法意旨相符，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二）法條文字雖有「免 

稅 」或 「部分免稅」或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j 等 區 別 ，但實質上規範 

本旨均為「認知該等所得種類屬性應歸入『综合計算並適用通用稅率』 

之一般所得 j 基 礎 下 ，達 成 「避免重複課稅」之 目 的 。與 「基於立法 

政 策 考 量 ，針對特定種類稅捐客體之特殊性，自始將之自合併計算範 

圍 中 柚 離 ，單獨給予免稅或單一特別稅率」之 情 形 有 別 ，因此在計算 

前後盈齡互抵時，仍應自虧損額抵減；（三）轉投資收益依所得稅法第 

4 2 條規定而獲實質免稅之優惠，未計入當年度所得課稅，如於嗣後年 

度計算虧損可扣除金額時，未將該投資收益加回，則可扣除虧損金額 

將 虛 增 ，進而造成投資收益取得年度與虧損扣除年度雙重獲益，將有 

違課稅公平原則。從而財政部 6 6 年 函 釋 ，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 2 條 

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 

虧 損 之 餘 額 ，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核與前開法條立法本旨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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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符 ，且與租稅公平原則無違；（四）原判決援引合併申報處理原則第 

5 點 、第 6 點論述被上訴人之處分何以未違法，並駁斥上訴人援引原 

審 另 案 101年度訴字第6 4 號判決所為主張如何不足採，並非將母子公 

司連結稅制申報制度視為單一經濟個體。上訴人執詞指摘原判決將將 

母子公司連結稅制申報制度視為單一經濟個體，卻又不許母子公司將 

所發生之關係人交易減除，論理上相矛盾云云。

聲請人因認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財政部6 6 年函釋，顯有牴觸憲法 

第 1 9條所保障之稅捐法律主義、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與量能平等 

原則暨體系正義之要求、憲法第 1 5條保障營業自由、稅捐中立性等規 

定之疑義，致聲請人受惠法保障之權利受侵害，爰 依 大 審 法 向 大 院  

提起解釋憲法之聲請。

3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一程序部分 

3 , 1 人民聲請釋憲客體之理論與實務

按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二 、人 民 、法人或政 

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j 

大審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定有明文。揆諸憲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 

保民主憲政國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釋 

字第 6 0 1號 、第 58 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次 按 「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利外，亦 

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 大院釋字第4 4 5號解釋理 

由書定有明文。其揭示大法官行使職權之大審法，應兼有維護客觀法 

秩序與保障人民權利之雙重立法目的，大審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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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復以權利遭受侵害作為人民聲請釋憲之要件，明揭人民聲請釋憲制 

度 之 目 的 ，其旨重在人民主觀權利之救濟，而非側重於客觀憲法秩序 

之 維 護 。

聲 請 人 向 大 院 提 出 解 釋 憲 法 之 聲 請 客 體 ，依 大 審 法 第 5 條 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係指「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本條規定之「法 

律 」乃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憲 法 第 n o 條規定參照），以及 

地方議會所通過之自治條例亦屬之（地方制度法第 2 5條規定參照）；至 

於 「命令」則包含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 15 0條及同法第 

15 9條規定參照）。

3 . 2 大院行使釋憲權之審査客體範面

查 聲 請 人 聲 請 大 院 大 法 官 審 查 之 客 體 ，係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 

財政部作成 6 6 年 3 月 9 日台財稅第315別 號 函 釋 ，此函釋應屬行政程 

序 法 第 15 9條 第 2 項 第 2 款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依 大 審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自 屬 大 院 得 審 查 並 作 成 違 憲 宣 告 之 客 體 。

聲請人認為系爭函釋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 9條 、第 7 條 暨 1 5條保障之 

基 本 權 ，認有違反稅捐法定原則、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疑義，茲聲請 

大院作成解釋。

4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一實體部分

4 . 1 所 得 稅 法 「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並非租稅優惠，而係董能原 

則 之 實 踐 。財政 部 6 6年 函 释 ，逕限制聲請人依法扣抵之權利，違反租 

稅法律主義及'法律優位原則，有重大違憲疑慮：

4 . 1 . 1 量能平等負擔原則與客觀淨所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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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乃依據憲法上平等原則所具體化之稅捐正 

義 之 原 則 ，要求有關納稅人之稅捐負擔，應當依照其經濟上之負擔能 

力分配，此尤適用於所得稅法上，應按照個別納稅人之給付能力課稅。 

其乃稅捐正義的基礎原則，並作為稅捐負擔公平之最高比較標準■'而 

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本該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 

捐 ，而且在稅法的解释適用上，為貫徹量能課稅之精祌，也應衡酌稅 

法規定之經濟上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量能平等負擔原則 

除經大法官解釋歷次援引而作為法律違憲審查之基準，被認為具有憲 

法原則的地位外，現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亦業已透過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 5 條 ：「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 

為差別待遇》」之制定而明文化，惟系爭立法除了使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取得實定法的根據外，並不影響該原則作為憲法原則之地位 。

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不僅係稅法建制之結構性基本原則，亦可作為稅法 

客觀目的解釋之主要參考原則，以實現稅法上徵納雙方之利益均衡。 

又基於稅捐稽徵行政效能考量之規定，也應儘量符合量能課稅原則， 

否 則 ，若因稽徵便利而以過度犧牲量能課稅作為代價，恐有逮反比例 

原 則 及 平 等 原 則 而 違 憲 。（參 陳 清 秀 ，〈量能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 

(上 ）> ，月旦法學雜誌183期 ，頁 7 2 以 下 。聲 證 14)

4.1.1. 2 又 ，所得之概念，不論係採取純資產增加說或是市場交易所 

得 說 ，均認為原則上是當年度因為取得收益而淨財產增加，至於所得 

者 為 獲 得 收 入 所 投 入 的 成 本 費 用 ，亦 即 所 謂 必 要 費 用 （necessary 

. expense) ，應 予 以扣除，而以淨額所得為課稅所 得 。^必要费用並無 

法表彰所得老的經濟上自擔能力，各種窖業經普因為事業種類及經膂 

方針的差異，投入成本费用不同，但其獲得利潤金额則未必輿其投入 

之必要费用成正比，從量能課親的公孕食擔親點來 看 ，鹿以淨额所得 

為猓稅基礎。如對於必要费用也奮成所得課親，恐舍妨礙納稅人投入

第 1 0 頁，共 66 I



眘木從本經濟活動。亦即承認必要費用的扣除，也是為避免對於投入 

資本的回收部分加以課稅，以維持原來的資本，擴大再生產的資本主 

義下之經濟的要求。故一般認為課稅所得的計算，應扣除必要的成本 

費 用 ，以其餘額為淨額所得額。此 即 所 謂 「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下 

稱 「客觀淨所得原則」），表彰客觀的給付能力。（參 陳 清 秀 ，〈論 客觀 

的淨額所得原則〉，法令月刊 5 8卷 8 期 ，頁 7 6 以 下 。聲 證 1 5 )。而所 

得 稅 法 第 2 4 條 第 1 項 前 段 規 定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 

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即 

係採取客觀淨所得原則，就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減除有關成本 

費用後之餘額為「淨額所得」，始為 課 稅 客 體 ，自不待言。

4 . 1 . 1 . 3且 大 院 释 字 第 7 4 5號解釋理由書中，針對現行單一定額之 

薪 資 所 得 特 別 扣 除 額 規 定 ，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之必要費用差 

異 ，對於因工作必要而須支出顯然較高費用者，確會致生適用上之不 

利 差 別 待 遇 ，認有違量能平等負擔原則而宣告法律違憲。大法官解釋 

中針對客觀淨所得課稅原則之論述，亦將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及客觀淨 

所 得 原 則 ，透過釋憲確立其憲法位階，得作為法律或行政命令違憲審 

查之基礎。

4 . 1 . 2所得税法第 3 9條 第 1 項 但 書 所 定 之 「跨年度盈虧互抵」，乃係 

董能平等負擔原則及客觀淨所得原則之展現

4 . 1 . 2 , 1按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 但 書 規 定 ：「…但公司組織之營利 

事 業 ，會計帳冊薄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條所 

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 如 期 申 報 者 ，得將經該管稽徵 

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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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於5 2 年 1 月 2 9 日倐正公布狳，穗 於 7 8 年沏條正，將太條項但當 

及規定得扣除前三年虧損放宽至前五车；又 於 9 8年間條正放1t 至前+  

年之赵损均得予以申報扣除<

其第一次修法理由為：「為提高企業競爭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理，爰 

參照其他國家之制度並參酌稅捐核課期間及憑證保存年限之規定，將 

但書規定得扣除之『前三年』虧 損 放 寬 為 『前五年』虧 損 。為防杜替 

利事業藉機取巧，同時條正但書规定於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唐均為使用 

藍色申報或經舍計師杳核茶證申報者，始 可 通 用 ，以資周延》 ,

第二次修法理由亦稱：「一 、為提高企#競爭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 

理 ，並者量企業永讀經#及誤親能力的正破衡 量 ，參照其他國家做法，

將第一項規定得扣除『前五年』虧 損 ，放 寬 為 『前十年』虧 損 。二 、 

有關營利事業得扣除經稽徵機關核定前五年内各期虧損規定，自 1989 

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迄今已超過1 7年 ，期間歷經多次產業轉型，對於多 

數需投入大董資本或研發成本致營業初期措期限較長產黹•原前 5 

年核定營黹餘损扣除規定已不合瞎宜 。… ，

綜 上 以 觀 ，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之立法目的，即係如實反映公 

司組斑餐利窖業之稅損負嫌能力* 即導入上開董能平箅負擔原則及其 

衍生之客觀淨所得原則之概念* 允許餐利本業計算淨额所得時，得扣 

除前+ 年之往年fe损 ，以正破反映奋刺審業餐運狀沉起伏不定使其所 

得變動性過大、威其箪钿初期頻大幅投資（成 本 、费用）而嗣後方有所 

收 益 時 ，其整嫌實際之稅损負擔 能 力 ，以符合鼍能早孳負擔庶則脅後 

要求之稅损負擔公平性，使納稅義務人僅M 釙對有親捐負擔能力之「诤 

额 所 得 _納 稅 。復觀其倏正理由，亦可得知其增加「藍色申報書或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限 制 ，僅係為防杜營利事業藉機取巧之行政管制 

手 段 ，欲以此確保其申報扣除之往年虧損為真實而便於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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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2 . 2企業有永久經營之 假 設 ，要評估一個企業的租稅負擔能力， 

最能貼近其租稅負擔能力的實質課稅方法，本為待其解散清算時，始 

能完整蓋棺論定。惟此種作法不利於政府財政調度，亦恐造成納稅人 

隱藏所得或稽徵機關無力進行課稅事實調查的問題，因此現實上，針 

對 所 得 課 稅 ，通常是採用所謂「期間稅」的 方 式 。

從而在現行稅损精徵技術下，係以人為之方式對營利事紫之稅捐負擔 

能力作期間式切割、再針對各期間的所得予以各自評償（即 所 謂 「年度

課 稅 康 則 ：），即是考量稽徵技術的極限，難以將營利事業自設立至清 

算終結之存續期間，一次性作總體稅捐負擔能力，因此不得不採取之 

稽 徵 手 段 。

在採取期間課税而各期間獨立计算所得（或赵损）的 現 狀 下 ，某些替利

窖業所得變動性大或易受景氣影鼕，如果對於營收較高而出現盈餘的 

年 度 ，照其盈餘課稅，而在營收較低而出現虧損的年度，對其棄之不 

顧 ，將導致不當放大該企業之所得，蓋如果考慮所有年度的盈虧互抵 

後 ，該企業可能全無所得或僅有較低的所得，乃至仍有虧損。如此— 

來 ，期間課稅的結果將舆該營利事業真實之稅捐負擔能力有所差距， 

進而遠反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及客觀淨所得原則。

4 . 1 . 2 . 3日本立法例

曰本法人稅法，對於企業發生虧損年度之課稅處理，於法人稅法第 57 

條 第 1 項與法人稅法第8 0條 第 1 項 ，分別明文設有厂前年度虧损後抵 

(繰越控除）（net-loss carry-over) I與^後年度愈損前抵猜求退稅(繰 

戾還付）(net-loss carry-back) I 制度 a

所 謂 「前年度虧損後抵（繰越控除）（net-loss carry-over)」制 度 ， 

類似於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第3 9條 規 定 ，主要規範於日本現行法人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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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7倏 笫 1 項 ，其明文日本a 内法人在各事業年度埔始日酋十年事業 

车 废 内 右 損 额 ，於法人所得额之计算上，得將相奮於赵損額之範面  

计入所得額之滅瑣。倒 如 笫 1 年度產生Jfe损 ，笫 2 年度右盈餘時 *得 

將 笫 1 年度之Jfe損额算入第2 年度作為所得期減項扣除。惟同條第1

項 但 書 ，例外針對特定類型法人*僅承認累計虧損額度之適用上限為 

各該盈餘年度之所得金額之百分之五十，至於其他未經沖銷所得額仍 

應於該年度繳納法人稅、 但未使用完畢之可扣抵累計虧損額，仍得於 

下次有盈餘之年度繼續使用。亦即對於特定類型的法人，容許主張往 

年 虧 損 扣 抵 ，但限制盈餘年度中可沖銷該年度課稅所得數額以半數為 

上 限 ，立法目的無非在控制可扣抵之累計虧損額反應在盈餘年度法人 

稅課稅上之速度，使日本財政狀況嚴峻下仍能穩定確保稅收來源。 1

1 法人税法57条 1項 ：「内国法人©各度開始⑦日前十年以内丨乙閭始L fc事 乘 年 度 生 匕

尨欠損金額（二刃項仍規定C Jt 〇当該各事業年度前CD事業年度© 所得© 金額O計算上損金©額匕算人 

S 打 f c 0 及7 第八+ 条 （欠損金幻缲戾L l i J:名還付）幻規定1C上0 還付仓受行6 《g 金額©計算乃 

基 礎 亡 右 © 仓 除  < 。）识 *冬場合 iC< ±、当該欠損金額U：相当寸丕金類t t -当软各事業年度©所得 

© 金額 ®m i u i、报金幻撕乙算入丈丕。f c y s L 、当詼欠損^丨乙相当才态金額识当該欠損金額丨 叁

本文0 規定杳適用甘f 、办 第 五 十 九 条 第 二 項 （会社更生等IC J； 6 偾務免除等步右。 場合仍欠損 

金 ©損金算人）（同項第三号C掲 場 合 L 該当寸石場合旮除 < 。）、同条第三項及V 第六十二条©五第 

五 項 （現物分配丨二上S 資産0 讓渡）© 規定奁適用L ©  fc L T 計算L A:場合丨乙朽丨寸5 当賅各事楽

年度刃所得® 金額© 百分0 五 十 丨 ; :相 当 (当 該 欠 損 金 額 ©生 I： f t事業年度前 ®事業年度匕麫。 

T 生C i t 欠損金額丨;：相当寸5 金額f 本文又1±第五十八条第一項（青色申告窖奁提出L 々尔〇fc事業年 

度 ® 災 害 丨 損 失 金 O繰越L ® 規定1乙上9 当該各事業年度刃所得® 金額© 計算上損金刃額!Cl算人 

苎打S 右 場 合 !乙1汰 '当該損金© 額丨C算人芑打厶金額仓控除L 亡金額）奁趄尤5 場合t t 、 
超尤*部分 © _ { ；：◦  、乙 © 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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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損金O 嫌越控IR丨二保石改iEO槪要呔次(0褰 杉 各

大法人

i m m m a

再这中(D法人

新段法人

平成27年4月1日 
>平成28年3月31曰開始車案年度

平成28年4月1日 
•平成29年3月31日W«t亊菜年度

平成29年4月1日 
，平成30年3月31曰Wife革業年度

平成30年4月1日以後M始車業年度
裔隹苛©溪

»立後*^7年後丰史
中小法人等

所得办65耗

所得0 50%

所得0)全85

所褥(0全豔 
所得(0全額

毕成28竿恧 
痛改正

所得<0 65% 1

所舟©60%
理

■

瞻的1:
-

所辨® 55%
引下K

50%
所枏仍全額

所得扔全蘸 
ffi得《全fi

針對上開日本法人稅法第5 7條 第 1 項 規 定 ，（請參考上圖），日本法原 

則上規定公司之十年内累計虧損額，得自其後有盈餘年度之所得額扣 

除 ，甚為明確。次按本條規定最初立法理由：「法人稅與所得稅同為『期 

間稅』，採用計算每個會計年度（法人稅法第 1 3條 、第 1 4條 ）之收入 

金 額 和 稅 額 （法人稅法第 2 1條 ）作為課稅標準之計算原則（期間計算 

主義）。所 謂 的 『事業年度』，由法律或公司章程所定義，係用以作為 

計算法人財產或損益之單位之期間（法人稅法第 1 3條 第 1 項 ）。在企 

業會計準據主義下，以法人之會計期間作為課稅期間。而會計期間之 

設 置 ，最初本來係為了定期向利害關係人揭露公司之財務資訊，係 》*人

為設定之期間 j，將此種人為設定用以計算法人之課稅所得時，為了確 

保課稅之公平與中立性，應增加一定之配套措施2。（關於此立法意旨，

參見曰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昭 和 4 3 年 5 月 2 曰 ，民 集 2 2 卷 5 

号 1 0 6 7頁）」（聲 證 16 :谷 口 勢 津 夫 ，税法 基 本 講 義 ，弘 文 堂 ，第五

2法人税fc所得税同t〈期間税 、課税期間事業年度（税I2 3 *条、14条）二 二 、課税
標準t L Tw所得刃金額（21条）扫上£/税額<66条）奁計算t冬建前（期間計算主義）私、採用芑打 

石。事業年度i呔，法人刃財産朽上以損益《計算乃単位t々乙期間（会計期間）7 ，法令T定to 
•5 0 、亥fc l;t法人刃定款等(；：定吣右乃、奁 ^ （ 13条1項）《企業会計準挑主義0 下7 、法人Q会
計期間力5課税期間匕芑扪七刃 乃 。会計期間1±、右t右i;、企業®会計情報旮定期的1C利害閧係者 

1 乙 提 供 、人為的丨二設打期間 '二打旮法人© 課税所得刃計算期間
場合I3 U; '課 税 © 公 平 朽 中 立 性 ◦ 確 保 © f c f t匕 、一定®修正识加无6 打乙 -(立 法 趣 旨 、 

最高裁判所昭和43年 S 月 2 日民集22巻 S 号 1067頁参照）’谷口勢津夫’税法基本講義 ’弘文堂•第 

五 版 ，頁 24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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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頁 475-476。）

縱 使 ，上開日本法人稅法為避免曰本法人稅率調降而帶來之稅收下降 

衝 擊 ，同時針對特定種類之法人，設有每年沖銷各年度課稅所得之上 

限限制（扣除上限最低為盈餘年度所得額之百分之五十）。惟 至 少 ，在 

承認往年虧損扣抵制度作為確保量能課稅原則與淨所得原則的期間稅 

之課稅制度的前提下，即 使 對 於 「往年虧損扣抵」欲 加 以 限 制 ，因屬 

涉及法人稅稅基變動之重要稅捐核心事項，如同日本法人稅法第5 7條 

第 1 項所明文規定，基於日本國憲法第3 0條 「國民依法律負擔稅捐3」 

(相當於我國憲法第1 9 條稅捐法律主義此種限制必須由具有民主  

正當性的國會所立法通過之法律規定始得為之，至爲灼然。反觀我國 

實 務 ，卻長年放任如本案財政部6 6 年函釋的作法，以行政規則之性質 

的函釋去對我國所得稅法第3 9 條所規定的往年虧損扣抵權增加為法 

律所 無 之 限 制 。兩國法制對於租稅法律主義與量能課稅原則的堅持， 

相距何啻十萬八千里。

次 之 ，曰本法尚設有我國現行法上所欠缺之所謂「後年度虧損前抵請 

求退稅（綠戾還付）（net-loss carry-back)」制 度 ，規範於日本現行法 

人 稅 法 第 8 0 條 第 1 項4 ，其明文規定日本國内法人，於虧損年度依法

3 甭法第三+条：「国民U 、法 律 刃 定 * 匕 上 *5 '納税巧義務旮負丄。

4 法人税法8 0条 1 項 ：「内国法人(D靑色申告香"C fc?)確定申告書旮提出中石事業年度iC招V、 T 生Cfc
欠損金額识fc石場合（第四項W規定K：該当十石場合奁除〈 。 :I fU l、乇W内国法人呔、当孩確定申告番 

© 提 出 同時丨乙、納税地© 所轄税務署長広対U 当孩欠損金額1C係5 亊業年度（以下二0 条 

r欠損寧業年度』 開始乃日前一年以内忆M始 亊 業 年 度 （欠損車業年度舻次《

各号丨二掲t f 5 事業年度I二该当t 石場合丨二过、当該各号丨二定灼6 亊業年度旮除<。）w所得亿対1*石法人 

税 ® 額 （附帯税〇頷 旮 除 第 六 I•八条加b 第七 I-条w二去T  (税額控除〉w規定{e t c 控 

除苎:H fc金額炉灰5 場合k t t 、当該金額左加算Ufc金額七卞石。以 下 二 们 条 丨 同 D 丨::、当該 

事業年度（以 下 条 「邇付所得亊業年度」 t i *、？。） 所得办金額们5^»広占 * 

6 欠損事業年度©欠損金額（第 五 項 準 用 十 rc o項0 規定 当該還付 所 得 事 業 年 度 刀 所  

得ic対卞石法人税w額(r o t 遠 付 全 受 金 額 幻 計 箅 基 礎 i 中 及矽二 (〇条乃規定 ^他 ®  

還付所得事業年度C0所得(二対十法人税 W額(二〇$遼付旮受l+心金額〇計算<75基礎七寸6免0旮除 

< , 第四項{c fcv、T 同 匕 ）忆相当卞石金額© 割合旮乗匕T 針算L fc金額丨r 相 当 法 人 税 》還付灸請 

求 1*5二 i：垆 含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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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藍色 申 報 書 者 ，就使用藍色申報書年度所生之虧損額，得向該管 

稽徵機關核定之過去一年會計年度已繳納之法人稅額，申請退還以虧 

損年度之虧損額適用過去核定年度稅率計算之稅額。例 如 第 1 年度有 

盈餘而就系爭所得繳納法人稅，後 於 第 2 年度發生虧損時，得就該虧 

損 額 乘 上 第 1 年度稅率之金額範圍内，請求退還過去 1 年已繳納法人 

稅 。目前鑑於日本財政狀況嚴峻，日本在法人稅法承認虧損可以前轉 

退稅的前提下，另外在租稅特別措置法第6 6 條 之 1 3 當中對於適用範 

圍限縮為資本金未達一億日幣以下的中小企業或公益法人等。（參見租 

税特別措置法 6 6 条 0  135。聲 證 17 :增 井 良 啓 ，租 税 法 入 門 ，有 斐 閣 ， 

第 二 版 ，頁 278-279。）但與前述往年虧損扣抵一樣，針對此種反應量 

能課稅原則與淨所得原則而設置的克服期間稅問題之配套制度，如果

-連 結 事 業 年 度 後 © 車業年度当歧連結准菜年度前®备事業年度

二 内 国 法 人 （連結子法人{；：限石。）》第五十七条第九項第 -号（宵色中告番旮提出b fc事業年度欠 

損金(〇操越U  1C規定t 石最初連結期間（以 下 二 们 号 「最初連結期間J 內C 当該内

国 法 人 旮 被 合 併 法 人 合 併 （当胲内国法人間匕連結完全支配関係彤 fc石他乃連結法人全合併 

法 人 匕 限 # 行:b n f c 場 合 （当該合併©日识当該最初連結期間〇開 始 乃 日 場 合 *  

除 <。）乂丨太当該内国法人©最初連結期間内(乙当該内国法人〇残余財産炉確定L fc場 合 （当該残余財産 

〇確定《日扣当該最初連結期間〇終了〇日 場 合 旮 除 < 。）心当該合併》日 前 日 义 l i 当該残余財 

産 ®確 定 日 ©属 1 5 节業年度当該事業年度前〇各事業年度」

5租税特別措置法6B 条w  1 3第 1 項 ：丨法人税法第八十条第一項並V t：：第百四十四条十三第一項及U  

第二項w 規定丨i、次丨c掲if石法人以外® 法人《平成四年四月一日力沁平成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法T  

corat：：終了卞5各亊業年度丨乙扫V、r 生匕亡欠損金額丨：：〇VvCf±、適 用 淸 算 中 匕 終 了

1 5 亊業年度及邙同法第八十条第四項又i立第百四十四条十三第九項若L < f±第十項W 規定匕該当中 

a 場合〇二 九 規 定 ic規 定 亊 業 年 度 c〇欠損金額、同法第八十条第五項又呔第百四十四条© + 二 

第十一項(C規定中石災害損失欠損金額（次項丨二扫V、T 「災害損失欠損金額」 3 。）並汀仁設備廃棄 

等欠損金額匕勹1/、"(：过、二 (〇 限 |^^41、。

一 普 通 法 人 （投資信託及V 投资法人1二関+石法律第二条第十二項k 規 定 投 資 法 人 及 V 資産D流 

勖化匕関于5法律第二条第三項ic規 定 特 定 目 的 会 社 仝 除 < 。） 当該事業年度柊了®時匕扫 

V、T 資 本 金 们 額 若 f t出資金〇額炉_ « 円以下T f c S t © 〈当該 事 業 年 度 終 了 刃 時 法 人 税  

法第六_卜六条第六項第二号又呔第三3：1掲1于5法人丨二該当亍5包〇旮除<。）又技资本若1^<«出資仓 

有 ( 保 険 業 法 i乙 規 定 相互会 社 及 準 T S t O t  L T 政令1?定 办 左 除 < 。）

二公益法人等 又 雜 同耝合等

三法人税法以外》法律G 上O T 公益法人等i 办 T•政令T*定 1  <75

四 人 格 W/i P 社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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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之加以限制，一樣必須以法律位階的規範始得為之。

職 此 ，無論係日本法人稅法設計之「前年度虧損後抵（缲越控除）I或 

「後年度虧損前抵諳求退稅（缲戾還付），制 唐 ，其目的無非為趙越人 

為割分之會計年度，將所得金額之變動加以平準化(Averaging )。（「法 

人税法上<9欠損金 © 繰越控除 i:繰戾還付印趣旨这、事業年度 i: V、， 

時間的区切9 杳 C 之了、所得金額 © 変動旮平準化（Averaging) 寸 S 

乙七亿态S 。」聲 證 17 :增 井 良 啓 ，租 税法 入 門 ，有 斐 閣 ，第 二 版 ， 

頁 2 7 9。）此目的正係為彌補不得不以人為劃分會計年度之情形下， 

為正確衡量法人之客觀稅捐負擔能力，必然相伴而生而應設置之配套 

規 範 ，其制度目的係為實踐如同我國憲法第7 條所揭示量能平等負擔 

原則之憲法精神，自不待言。

4.1.2.4 德困立法例

為正確反映營利事業之稅捐負擔能力，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 

示之跨年度盈虧互抵制度，即係在採取期間課稅制度以促進稅捐稽徵 

行政效能的現狀下，同時為避免遠反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必要衡平措 

施 ，否則無以避免因追求稽徵便利而導致過度犧牲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 、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等憲法價值。

參照德國立法例，依其所得稅法之規定，盈虧互抵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在同一課稅年度内盈齡互抵(Verlustausgleich) ，究其内 

涵即同為我國所得稅法第2 4 條 第 1 項 前 段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 

得 額 。j 所 明 定 ，皆屬客觀淨所得原則之體現。蓋所得之計算，以其 

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 

額 ，若仍留有無法相抵之虧損餘額，則進入第二階段，亦即適用跨越 

不同課稅年度之盈齡互抵（Verlustabzu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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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德 國 立 法 例 於 第 二 階 段 中 ，分 別 有 前 轉 之 盈 虧 互 抵 （Verlustrli 

cktrag) ，及後轉之盈齡互抵 (Verlustvortrag)兩種立法設計。前者依 

德國所得稅法第 1 0條 之 4 第 1 項 規 定 ，納稅義務人可以在虧損發生當 

年度的上一個課稅年度，在一定的額度範圍内，適用盈虧互抵。而此 

通常會涉及上一個課稅年度核課處分之改正，若稽徵機關就納稅義務 

人上一個課稅年度之所得稅之應納稅額已經作成核課處分時，在容許 

前轉的盈虧互抵範圍内，即使該核課處分已經發生形式存續力而不得 

訴 請 撤 廢 ，稽徵機關亦須變更、改 正 該 處 分 ；惟納稅義務人亦得選擇 

拋 棄 此 權 利 ，將當年度虧損保留到將來之課稅年度再主張盈虧互抵。 

而後者依德國所得稅法第1 0條 之 4 第 2 項 規 定 ，納稅義務人在行使前 

轉的盈虧互抵權後仍剩餘的虧損餘額，或是其拋棄前轉的盈虧互抵權 

所保留之齡損數額，皆應以後轉之盈齡互抵 (Verlustvortrag)制度處 

理 。在 此 ，稽 徵 機 關 「必須」依 據 職 權 ，針對虧損發生當年度的後續 

課 稅 年 度 内 ，在一定限額内適用盈虧互抵。早期德國所得稅制在此針 

對後轉的盈虧互抵還設有五年之時限，但新制則已廢除前述時限；亦 

即只要虧損餘額經後轉的盈虧互抵仍剩有餘額者，可以一直在後续的 

課稅年度繼續適用齡損互抵。

綜 上 所 述 ，德國所得稅法不僅允許往年虧損扣抵，甚至允許營利事業 

以當年度虧損之淨額，抵扣於前一課稅年度之收益，進而申請退還前 

一課稅年度之已納稅額，即前轉之盈齡互抵(Verlustrlicktrag) ;我困 

所得税法所規定之跨年度盈赵互抵，僅限縮於以當年度收益，抵扣往  

年 之 赵 損 ，即後轉之盈Jfe互抵 CVerlustvortrag) ，巳較德困立法例嚴  

格而較為限縮納稅義務人之 Jfe损 扣 除 椹 (參自學者盛子龍法律意見 

書 ，頁 2 以下之内容意旨。參 1 0 7年 1 2 月 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聲證 

2 )。

4.1.3 所得稅 法 第 3 9條並非租稅優惠

按 大 院 释 字 第 5 6 5 號解釋理由書對於「租稅優惠」之概念曾明白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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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 

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 

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惟為增進公共利益，依立法授權裁量 

之 範 圍 ，敬例外或特別规定，給予特定旄面納税義務人減輕或免除租

稅之 優 惠 措 施 ，而為有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者，尚非憲法第七條規定 

所 不 許 》」。

由上 可 知 ，並非所有租稅減免規範皆係租稅優惠。租親僅惠係對於相  

同負擔能力之人，給予一定群ft税捐上 之 赠 禮，嫌 成 平 箄 i 換鹿 

則之例外。相對而 言 ，探求減免規定之規範意旨，若係基於正读評估  

納稅人之食擔 fe力之目的而予以扣玻親指老，則孫為量■平箄 6擔及

則之資a  » 自非親 捐優惠 (參 自 葛 克 昌 ，〈盈虧互抵與納稅者權利保 

護 〉，月旦法學雜誌第276期 ，頁 1 5 8。聲 證 1 8 >

按管制誘導性租稅，係對相同負擔能力者，為誘導或管制其為特定作 

為或不作為，將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作一部分犧牲，或創造租稅特權取 

得租稅利益（租稅優惠），或賦予租稅特殊不利益（特別負擔）。因 此 ， 

租稅優惠之重要特徽即在逮反董能半笔負桷原則之差別待遇，作為誓 

制 謹 導 工 具 ，B 塞透過給予人民「耝親上 之 赠 禮 _锈導人民從事特定  

行 為 ，以逮成特定政簠目的。C參自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 

第 三 版 ，頁 2 2 5。聲 證 1 9 )。

4.1.4 所得税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定之「跨年度盈虧互抵」，非屬 

租 稅 優 惠 ， 大院釋字第42 7號解释針對其定性恐有誤镇

4 . 1 . 4 . 1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之定性，承前所述，乃為量能平 

等負擔原則及客觀淨所得原則之展現，該條文允許營利事業得在具備 

「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確保其申報扣除之往年虧損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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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之 前 提 下 ，得主張其往年虧損扣除權，以正確反映該營利事業之稅 

捐 負 擔 能 力 ，而無須對該營利事業存續期間内實際上並無負擔能力之 

「虧 損 」範圍繳納稅損 。同 時 避 免 因 「年度課稅原則」而使該營利事 

業 ，與其他跨年度所得變動性較小之營利事業相比，產生不平等之稅 

捐 評 價 ，而有違稅制公平性之虞。

惟既然租稅優惠乃國家基於特辣目的•而刻意採行違反量能平孳負捸 

原 則 之 差 別 待 遇 ，以作為營制锈導工具，則其概念即輿董能半箄負搆 

麂則有所扦 格 。

所 得 稅 法 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第二次修法理由：「一 、為提高企業競爭 

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理，並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課稅能力的正確衡 

量 ，參照其他國家做法，將第一項規定得扣除『前五年』虧 損 ，放寬 

為 『前十年』虧損…」既已明確揭示該條文之修定，乃係追求正確衡 

量課稅能力、促進稅制公平合理；則顯然不該將該條文定性為違反董 

能平等負擔扇則、基於國家營制锈導之政策目的考董，而嫌牲量能平 

箄負捸肩則之遵守，刻意忽略實際課稅能力並有礙稅制公平之「租稅 

優 惠 ^

4.1.4.2 大院釋字第 4 2 7 號 解 釋 ，針對公司合併後得否適用所得稅法 

第 3 9條 第 1 項 但 書 ，進而使合併後存續公句得以行使合併前各該公司 

之往年虧損扣除權之議題，透過該號解釋宣告財政部6 6 年 9 月 6 曰台 

財 稅 字 第 35 9 9 5號 函 合 憲 ，否定公司合併後仍得行使合併前各該公司 

之往年虧損扣除權。姑不論上開情形之合憲性爭議，僅觀該號解釋理 

由 書 ：「…惟為鼓勘誠實申報納稅，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但書乃規定：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薄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 

使用第七十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 

者 ，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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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前三年）内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至公司合併應否給予租稅優惠，則屬立法問題，併 此 指 明 。」乙 節 ， 

似 可 推 知 大 院 釋 字 第 4 2 7號解釋恐誤會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 

之跨年度盈虧互抵(斯時為所得稅法第3 9條但書）為租稅優惠。

蓋fe损之扣除係客觀淨•所得原則下，正破反映答利事業税損 i 擔能力 

之 奮 然 ，乃量艇平蓴6 檐is則 之 展 現 ，並非國家旅予之恩惠 ; 而該條

文 但 書 中 「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設 計 ，旨在確保其欲 

申報扣除之往年虧損為真實，以符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及客觀淨所得原 

則 之 要 求 ，此亦得由該條文修正之立法理由觀之。是 以 ，此確保真實 

反映稅捐負擔能力之規範設計，不容被誤解為管制誘導人民為特定行 

為 ，而將其定性為租稅優惠，執 此 ， 大院釋字第4 2 7號解釋恐對「盈 

虧互抵」之定性有所誤解。音認公司得扣除往年転措 > 水典耝親I 惠 

無 M ，是否及如何扣除，亦不應拘泥於法律形式，而應就其經濟上意 

義及實質公平原則為之，方符合租稅中立原則。（參 葛 克 昌 ，行政程序 

與納稅人基本權，第 三 版 ，頁 2 2 8。聲 證 20)

誠 如 過 去 大 院 釋 字 第 3 8 2 號 解 釋 ，大法官僅針對有變更學生身分效 

力的退學處分，賦予學生行政救濟的機會。至 大 院 釋 字 第 6 8 4 號解 

釋 ，始將本屬大專院校學生的行政爭訟權保障完整歸還給學生，就大 

專院校對學生所為之各種公權力措施，拋棄所謂只要不影響其學生身 

分 ，即無權利遭受侵害之陳濫窠臼，承認只要侵害基本權利，即使非 

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均一律准予提起行政爭訟。再次明白宣告憲法 

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不得僅因人民之身分而率爾剝奪折 

扣 。此號解 釋 變 更 大 院 釋 字 第 38 2號解釋以來的窠臼，進一步擺脫特 

別權力關係對人民權利之限制、 本件亦係闡明人民之「虧損扣除權」， 

實為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體現，為應受憲法保障之權利，並非租稅優 6

6 大院以解釋變更過去解釋之案例尚有：釋字第581號键更釋字第347號 、釋字第771號麥更釋字第108 

號及第174號等等，亦值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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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之絕佳時機；而 大 院 釋 字 第 4 2 7號解釋與前開人民虧損扣除權為量 

能平等負擔原則之體現，應受憲法保障之意旨不符者，應予變更或應 

依前開意旨為補充。以 符 大 院 大 法 官 ，作為人民權利保護最後防線之 

憲法任務。

4 . 1 . 4 . 3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以所得税法第 3 9條為租稅優惠實有誤會

依據本件各階段行政救濟的決定和判決可知 > 該函釋係以所得稅法第 

3 9 條往年虧損扣抵與同法第4 2 條轉投資收益免稅同為租稅優惠為前 

提 ，為避免雙重優惠，而使第 3 9條 和 第 4 2 條 併 用 時 ，必須先以第42 

條轉投資收益數額去減除往年虧損扣抵之數額後之餘額，始 予 承 認 。

然承前所述，往年虧損扣抵權並非租稅優惠，僅係為矯正期間課稅造 

成的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所得放大問題的配套衡平措施。所 以 ，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的立論基礎，即有可議 。

4 . 1 . 5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抵觸憲法第1 9條 「租稅法律主義」、第 172條  

「法律優位原則」 自有重大違憲瑕疮

4 . 1 . 5 . 1租稅法律主義

按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謀人民  

以檄納稅捐之義務威給予人民減免親损之發惠挤，應 就 租 稅 主 體 、粗 

稅 客 想 、租稅客嫌對耝稅主體之歸属、稅 基 、稅 丰 、納税方法及納稅  

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

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 

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律解释之範团》而增加法律所無  

之 耝 稅 義 務 ，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 大院

釋 字 第 6 2 0號 、第 6 2 2號 、第 6 4 0號 、第 6 7 4號 、第 6 9 2號 ' 第 703 

號 、第 7 0 6號解釋可資參照。

準 此 ，租稅法律主義雖允許主管機關以行政規則位階之函釋予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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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惟若其己逾越法律解鞸之簏 ffi，而增加法揀所無之耝親義務、變 

更親损债務之實想構成黍 #，則已遠反憲法笫1 9倏 「租税法律主義_。

此 外 ，租稅法定之要求原僅見之憲法第1 9 條及大院大法官根據此一 

規定所為之解釋。惟現行法律位階之法規範中，亦有明示租稅法定意 

旨之規定，例如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 條 第 1 項 ：「納稅者有依法律納 

稅之權利與義務。」及同條第 3 項 ：「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 

釋 函 令 ，僅得解釋法律原意、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 

事 項 ，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參 陳 敏 ，稅 

法 總 論 ，第 一 版 ，頁 4 0 。聲 證 21)

4.1.5.2 法律優位原則

次按憲法第 1 7 2條 規 定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明確揭示 

憲法上之「法律優位原則」，要求行政機關所訂定之命令應受憲法及現 

行有效法律之拘束，不得恣意為不同規定，此 原 則 乃 大 院 宣 告 命 令  

違憲所援引適用之審查基準， 大院釋字第 5 9 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復 參 酌 大 院 釋 字 第 5 6 6號 、第 4 5 8號 、第 41 5號 、第 4 1 3號 、第 385 

號 、第 3 6 7號 、第 3 6 0號及 第 3 1 3號等解釋意旨，行政機關於符合立  

法 意 S 且来ife越毋法规定之限废内，得就敎抒法棟右 M 之 知 節 性 、技 

術性害瑁以合今定之 * 推其内容不得抵觸母法或釾人民之自由躔利增  

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q

4.1.5.3 財政 部 6 6 年 3 月 9 日台財税字第31580號函之重大違憲瑕蘇

4.1.5.3.1 查原確定終局判決援引之財政部6 6 年 函 釋 ：「公司組織之 

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三 

年 （註•現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為前1 0年 ）各期核定虧 

損 者 ，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 

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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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除 D 」> 按其性質屬財政部依職權頒布供各級稽徵機關執行所得稅法 

統一適用之解釋性行政規則（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5 9 條 第 2 項 第 2 款參 

照），依 大 院 關 於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之 解 釋 ，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内適用 

之 法 律 條 文 ，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予以闡釋，應秉持憲法原則及 

相 關 之立法意旨，並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為之；如逾越法律解釋之 

範 圍 ，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1 9條規定之租稅法律 

主 義 所 許 ，合 先 敘 明 。（參自學者黃士洲法律意見書，頁 2 。1 0 7年 12 

月 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聲 證 1)

4.1.5. 3. 2 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之位階依法律優位原則及大院釋字第  

5 6 6 號 、第 4 5 8 號等解釋之意旨，至多僅得就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作 

補 充 或 闡 釋 ，且其内容不得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 

無 之 限 制 。惟 觀 財 政 部 6 6 年 函 釋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三年各期核定虧損者， 

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 

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之 内 容 ，可知其所函釋之對象乃計算跨年度盈虧互抵之「各期核定虧 

損 」時 ，屬於稅基的計算項目。

「稅 基 之 計 糞 t乃租稅法律主蛊認為攸 M 納親糂利之核心事項，故其 

非屬納税之技術性、細筘性事瑣甚明。然函釋結果卻進一步規定應加 

計所得稅法第4 2條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透過虧損扣抵之減少， 

轡相擴增瑩利事業之納稅義務。康所得稅法笫 3 9條關於核定衫指之规  

定 *其法條及意廛僅涵蓋於應親指益部門而巳，財 政 部 66年函釋逕將 

fe損扣抵之稅基篦团，自行解择並擴增至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 

卽有侵入稅基窖項，卻来有法律明砝授權之遠法性瑕 Ife (參自學者黃 

士洲法律意見書，頁 3 。1 0 7年 1 2 月 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聲 證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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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3.3 況無論所得稅法第4 2條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定性上 

是法律賦予租稅優惠因而免稅之範圍，或是依量能平等負擔原則而本 

不該計入應稅稅基、無負擔能力之「課稅禁區」（此節詳參章節4. 2 之 

說明），其於計算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 但 書 「…得將經該管稽徵機 

關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 後 ，再 行 核 課 。」 

所須採計之「纯益额」基 礎 時 ，依照所得稅法第2 4條 第 1 項 前 段 ：「營 

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 

稅捐後之純益類為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4 2 條 ：「公 司 、合作社及 

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 

盈 餘 ，不計入所得额課稅。」之 規 定 ，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之 

「純益額」本即無含括所得稅法第4 2條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基 

此 ，「純益额」之認定更無由逕以財政部6 6 年函釋擴張自法律已明定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 範 圍 。既所得稅法並未明定同法第3 9條及第 

4 2 條 競 合 時 ，須另行相互抵扣或應變更第3 9條 第 1 項 但 書 「纯益额」 

之稅基計算基準，則財政部 6 6 年函釋已然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内容 

牴觸所得稅法之規定且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變更稅捐債務之實 

體構成要件，實有違反憲法第1 9條 「租稅法律主義」及 第 172條 「法 

律優位原則」之重大違憲瑕疵。

4  2 財 政 部 6 6 年 函 释 ，將所得稅法第4 2條本不計入所得之轉投資收  

益 ，變相計入所得額，而使同一筆已於被投資營利事業階段課微營所  

稅之所得構成重複課稅，牴觸憲法第 7 條董能平等原則之客觀營業保 

陣淨 所 得 原 則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笫 1 5 條保陣之營業自由權與財產  

權 ：

尋繹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免計入所得之發展脈絡，此 

制度之規範背景實舆普所稅之供徵係採取「法 人 虚 擬 說 _輿 「法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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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蓽業（孫 ）

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母 ）

*>•

i

紅框部分：
所得税法第4 2 條 「轉投貿收益不計入 

所得額課稅」處理之問題。

5 吴處理「Z 問韙

在 說 ！之採取密切相關。

同樣承認量能課稅原則或淨所得原則，惟針對替所稅的謀徵，究竟採 

取 哪 一 說 ，將舍對於脊利事業所得稅獨立課稅的正當性、是否龐採行 

兩稅合一的稅制（相當於上圖綠框部分），乃至於對於多層次法人投資 

架 構 下 ，投資方對於被投資方所匯回股利是否應該併入投資方課稅所 

得而再次謀稅的問題（本聲請案相關問題，相當於上圖紅框部分），會 

有南棱北辙的理解。為正確理解我國立法者針對營所稅的課稅，究採 

何 種 學 說 ，當有揲究立法理由之必 要 。

首 先 ，在兩稅合一的議題上，可以就我國立法針對自然人的「股利所 

得 」課 稅 問 題 ，過去採取就企業繳納營所稅後，該稅額轉入股東可扣 

抵 帳 戶 ，供自然人股東扣抵個人綜所稅的「稅額扣抵法 J，乃至於現行 

改 採 「選擇合併於綜所稅或分離適用較低稅率」的 「分離課稅法」，盘  

困立法者除一貫展現自然人和法人課税的统合必要性外，也不忘在立 

法理由一再 M 述該统合是出於进免重複課稅的老量，而非給予自然人 

股東租稅優惠。在 此 議 題 上 ，顯見我國立法者在營所稅的立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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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採 取 「法人虛擬說」之 立 場 。

至 於 ，我國所得稅法針對「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之 規 範 目 的 ， 

當可探尋我國所得稅法針對「轉投資收益」是否計入所得額規定之立 

法脈絡，係濫觴於民國4 4 年 1 2月 1 3 日全文修正、同年月2 3 日公布， 

並 於 翌 年 1 月 1 日時正式施行之所得稅法第3 8 條 的 規 定 ：「營業收益 

中 ，已納或扣繳之所得稅，於應納之所得稅總額中扣除之。（第 1 項 ） 

前 項 收 益 ，如係公司組織投資於其他事業之營利所得時，得僅以其百 

分 之 五 +數 额 ，計入所得额課稅（第 2 項 ）」，第 2 項規定將轉投資收 

益以百分之五十數額計算課稅，立法理由明文「設曱公司投資於乙公 

司而乙公司已納營業所得稅，甲公司自乙公司分配而得之盈餘，設再 

全數計入本身盈餘猓稅，則重複锞徵彩馨棘投資，故作此項修改。」 

因 此 ，立法目的明文所欲追求之「俾免重複課稅」之 意 旨 ，而非租稅 

優 惠 。可見我國所得 稅 法 針 對 「韓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额 i之 規 範 ， 

也 同 後 係 在 「法 人 虚 簸 說 i之 角 度 下 * 某於避免同一税损客體受到重  

複揉親導致法人螫黹自由受侵害，為實踐董能平孳食擔康則之客親淨 

所得原則而採取立法上之調整措施。（詳后 述 ，請參下列「法人虛擬說」 

與 「法人實在說」立法體系示意表）

「法人虚擬說」舆 「法人實在拢」立法雒系示意表

法人虚擬說 法人實在說

營 所 稅  

與 综 所  

税 之 關  

係（兩稅 

合 一 問  

題 ）

基 本 理 念 ：

法 人 本 身 無 租 稅 負 擔 能  

力 。針對法人課徵營所稅， 

將影響稅後得分配給自然 

人股東之股利數額，因此針 

對法人階段所課徵之營所 

稅最終仍為自然人股東負

基 本 理 念 ：

法 人 和 自 然 人 人 格 個 別 獨  

立 ，因此針對法人階段課徵 

營所稅與針對自然人股東取 

得股利課徵個人所得稅，是 

針對不同主體間的課稅，不 

構成所謂重複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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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與對自然人課徵之個人 

所得稅形成重複課稅。

立法選擇與背後意言： 

選擇兩稅統合之制度，其目 

的係為實踐量能平等負擔 

原則而採取之必要立法措  

施 。（6 種 立 法 選 擇 ，詳后 

述 ）

立法選擇與背後意旨： 

兩稅個別獨立，本應無調整 

必 要 。

即使採取兩稅統合措施，亦 

屬於為降低個人所得稅之納 

稅義務人的稅捐負擔，而給 

予之稅捐優惠。

多 層 轉  

投 資 架  

構 之 選  

擇(本聲 

請 索 議  

題 ）

因為法人實際上無租稅負 

擔能 力 ，法人階段課稅尚且 

應該與其股東的股利所得  

進行統合，則在多層投資架 

構 下 ，被投資營利事業針對 

其獲利已經缴納營所稅，則 

在計算投資方法人課稅所  

得 時 ，針對被投資公司稅後 

盈餘之分配（即投資方法人 

獲分配之利息），不應該作 

為投資方法人之課稅所得 

而導致稅上加稅。

法人與自然人無異，皆有租 

稅 負 擔 能 力 ，因此即使是在 

多層轉投資架構下，每一層 

的主體皆有租稅負擔能 力 。 

因此被投資法人稅後盈餘分 

配給背後的投資方法人時， 

不妨礙對投資方取得之股利 

進行再課稅。

立法制度選擇與背後意旨： 

現行法第 4 2條採行免計入 

課稅所得，屬於量能平等負 

擔原則之實踐。

立法制度選擇與背後意旨： 

本無免 稅 必 要 ，現行法規定 

僅係給予投資人之稅捐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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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1税 法 採 取 「法人虚擬說」與 「法人實在說」之區別

所謂法人實在說，係採取法人與個人均為獨立之納稅義務人之思考方 

式 ，在這種思考方式下，法 人 稅 （註 ：營所稅）之課徵係獨立於股東 

之 外 而 存 在 ，亦即嗣經課徵法人稅之股利所得，即使再次課徵個人所 

得 稅 ，亦無調整之必要性》相 對 於 此 ，法 人 虚 挺 說 ，則係採取法人實 

際上非獨立之納稅主體而僅為股東之集合體之立場，最終實際上租稅 

負擔者仍為股東。

在現行法已明文規定兩稅統合規定和轉投資收益免稅規定的現實下， 

這些規定到底是租稅優惠還是僅是為符合量能課稅原則的調整規範？ 

即有探究必要。

4 . 2 . 2我國統合綜所稅與營所稅之規範，立法目的均為「解決重複課

税 」

本件釋憲客體相關之所得稅法第4 2 條規定究竟是量能課稅原則的展 

現而不能輕言限制，抑或租 稅 優 惠 ，而得以嚴格解釋乃至於限縮？如 

前 所 述 ，必先探究我國立法政策究係採取「法人虛擬說」或 「法人實 

在說」。

第 4 2條規定係在處理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法人輿法人 i之間轉投資收 

益是否計入所得額之問題，而所謂兩稅合一或兩稅統合的制度問題， 

是 在 掇 討 於 「替所稅與個人所将•親i 間的 間 題 〇兩者規範鉗象■固有不 

同 ，但同為揲究對婪所親课稅之立法政篥、艘糸與共通脈絡的重要議  

題 ，因此以下將先對兩稅合一（或兩稅统合）的立法沿革，先予以說 

明 。

我國立法沿革針對兩稅統合問題，自民國8 6年 1 2月 2 6 曰起修法採取 

兩稅合一制度，從而於民國 10 7年 1 月 1 8 日起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 

制 度 ，改採由個人自由選擇股利所得適用較低稅率分離課稅或納入綜 

合所得課徵（「分離課稅或與綜所稅合併課徵擇一制度」），其系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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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均為「解決重複課稅」，避免因重複課稅侵害個人依惠法第7 條量 

能平等負擔應受保障之憲法第1 5 條之財產權暨營業自由權。（於后文 

對我國營所稅與綜所稅之統合方式立法予以說明。）

4.2.2.1 採取法人虚擬說下課後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正當性，在於解決  

以法人型態經營企業者易於操縱個人所得稅課税時點之問題

按日本學說之見解，營所稅雖係對法人課徵，惟真正負擔租稅之主體 

應 為 個 人 ，指出所得稅法應採取「法人虚擬說」之 意 旨 。至於法人稅 

雖確實由法人向國家缴納，惟法人企業之價格設定、租 金 、利潤之分 

配 ，甚至是對於營業生產活動之影響等，仍轉 嫁 予 客 戶 、員工或股東 

負 擔 。最 終 「負擔j 的歸屬與受到影響之主體，終究僅可能為個人。 

在曰本主流見解採取法人虛擬說的立場下，為何仍然有針對法人階段 

課稅的必要性？關 於 此 點 ，日本學界屐開了對於法人稅課稅正奮性的 

檢 討 ，其中較為具說服力之理由，應值將之定位為排除以法人型態經 

螫企蠶者比以個人型艉較易於遞廷個人所得課税時點的不平衡。

由於控制法人的股東可以決定法人的股利發放時點，只要法人不分配 

股 利 ，個人股東就只有股份增值之名目上純資產增加。雖然在所得定 

義採取純資產增加說之下，本來應該在該股票增值的年度即應對股東 

就股票增值部分予以課徵個人所得稅，但因為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制度 

採行實現原則，導致留存在法人内而未藉由股利形式而分配到自然人 

股 東 之 利 益 ，均不被視為已實現而不致被課稅，而必须廷遲至個人股 

史 「韓 讓 股 份 t時或個人股克膏際「收到該股利分派！之 時 點 ，始能 

對該個人股東課稅。如此將導致設立法人以經營事業者可以享受到比 

以個人名義經營事業者更多課稅遞延的利益。為此法人稅課徵之正當 

性 ，即在於解決前述以法人型態經營事業而遞延個人所得稅之問題。 

(參增井良啓，租税法入門，有 斐 閣 ’第 2 版 ，20 1 8年 7 月 ’頁18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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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227)

在肯定對法人課稅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一方面向法人就法人所得課 

稅 ，一方面又針對法人向股東個人所分派股利時，又將該股利列為股 

東個人所得稅之課稅對象，將導致對於股利所得等形成相對之重 稅 。

而對於選擇法人型態之經營事業者而言，針對個人股利所得和法人階 

段所得的兩階段課稅，將比以個人名義經營事業者僅需課徵一次個人 

所 得 稅 （營業所得或執行業務所得等），將形成較重的租稅負擔，其結 

果將導致企業在事業形態選擇上產生扭 曲 。

更進一步來說，由於股息支付等因素，將導致股東被重課股利所得， 

因此也會衍生其他諸如投資人以股票以外方式蕃集資金，或乃至於促 

使公司不發放股利等影響投資效率之結果（參中里実、弘中聡浩、 渕 

圭 吾 、 伊 藤 剛 志 、吉 村 政 穂 ，租 税 法 概 説 ，有 斐 閣 ，第 3 版 ，2018 

年 1 2 月 ，頁 1 4 3。聲證238) ，若未能解決前述二階段課稅問題，不僅 

對於財產權，對於營業自由亦構成相當不良的影響。

因 此 ，日本學說認為，在 採 行 「法 人 虚 援 說 i的 前 提 下 ，又為音定嫌 

徵法人親的必要性 * 又要解決前述二陏段供親的問題，因此即產生導 

入兩親合一威所謂兩税统合播施之必要。

7 法人税匕限61 *、 租税奁『負担』十石幻过個人：粑石。 法人税f±、法人积 

国 fC納付卞5。圮 #、法人企業刃価格設定爷、貨金•利P O 分配、 太生産活動!；：影響奁与太石 

：：t i C j：〇T 、取引先今労做者、株 主 二 転 嫁 寸 5。最終的(二『負担』垆帰着十忍先《、効用奁有 

十石主体、 扫知個人T L 扣foO得 …法 人 所 得 {；：課税卞6上1?説得的々理由《、個人所得 

税 ®補完税i 办5 考太方T f o 石。…二的構成刃下{«個人株主呔、株式to値上私*9分圮疗純資産汾増 

加 LTV、5 和6 、本来《値上扣(j c o f c o f c年匕課税十x 含 L 加 U 現行制度呔、実現原 

則旮採用LTib'*?、未実現〇利得i i 実 現 猓 税 U U 、。株式©嫌 渡 L f c O、配卑全受行取〇/；1 

含去1?個人株主i.二 対 踝 税 ！繰 9 延 ^ 0 、石。

s 「構成員（株主等）/c 6 個人tc分配吞九亡利益彤配当所得t L T 個人所得税Q課 税 対 象 、結果 

t L T 配当等{二対玄5相対的重課#生匕5二七!二1立、多< » 批判积寄甘 ?>札 1^*。（金子宏「法人税 

© 性質t 配当課税 <©&0力士『所得課税《方 i 政策』[有斐閣、1996年]409頁J。 f c i 无《、法人形態 

t二上9 営玄权6 事業■投資{；：対 追 加 的 ^課 税 (；：上o T 企業妁事業形態U：関1~5選択私歪妗 f e n 石 

二左、資本稱成圭fc过配当性向t P o f c 要因!C i o T 企業二K 二 税 負 担 济 異 们 不 合 理 性 、末 

fc (立株式々F 以外W形態旮通C /i 資企賙逹专利益W内部留保旮促f 二t 忆J： 6 非効串性和指摘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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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對法人(股東的集合體）所得課徵之法人稅，實際上應屬個人之租 

稅 負 擔 ，而於法人所得分配股利予個人之階段時，對個人受領之股利 

所 得 課 稅 ，將構成對個人所得於法人階段與個人階段重複課稅。於 「所 

得稅前付」之思考方式下，因搛成法人稅與個人所得稅之重複課稅(二 

階段樣稅意義下之重複諜稅)之 問 題 ，為解決此問題，法人稅輿所将稅 

即產生跣合之必要性，針對立法例上統合方式之選擇於后說明之。（參 

谷口勢津夫，税法基本講義，弘文堂，第 5 版 ，2 0 1 6年 1 月 ，頁 241-244。 

聲證249)

4.2.2.1.1 日本學說針對解決營所稅舆综所稅重複課稅，提出六種统  

合立法

針對兩稅合一或兩稅統合，參諸日本學者所整理的立法例，至少有以 

下六種具有代表性的方式：

①合務组織法 (Partnership metiiod)

將法人視為合夥組織，無論法人所得是否有無分派盈餘，均將之按照 

股東之持股比例歸屬至股東身 上 ，並對該歸屬數額課徵個人所得稅。 

@法 人 税 股 東 歸屬法 (Imputation method)或稱設算扣抵法

將法人稅視為對股東獲配股利所得之課稅之前付，把對應於股利所得 

之法人稅歸屬於股東，將系爭法人稅額加算於股東獲配股利後（Gross 

up) ，再依此計算出股東的所得稅額，最後再扣除前述被歸屬的法人稅 

額 之 方 式 。此方法僅能對法人所得中，已經進行股利分派部分，進行

9法人税w性質G o #•、所 得 税 前 辱 石 考 之方匕上九《、法 人 （株主等w集合体> » 所得丨二対L 
7課 §九 6法 人税《、実 質 的 個 人 K 対卞6税負担 t u 二 法 人 Q所得扣個人i乙配当$  

权七段階T' 乇<〇受敢配当仁対L T 所得税旮課十：：t f i 、個人 ©所得K対 U T法人段階i 個人段喈T-2 
回》税1_6 ：1^：{二公"511所得税》前 2 9<!;办6考文方丨二*^、'!：过、：：打汾法人税&所得税《二重課税 

( 二 段 階 踝 税 意 味 丁切二B 課税） i U T 問 題 二 n 旮 棑 除 十 法 人 税 t 所得税W 
統合朽必耍性# 説 和 打 石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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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統 合 ，關於尚未進行盈餘分派之部分（保留盈餘），仍處於遞延課 

徵個人所得稅之狀 態 。

@股 利 所 得 扣 除 法 (Dividend-received deduction method)或稱部分

免親法

將股東股利所得之一定比例或一定數額，在個人所得稅之稅基計算計 

算過程中扣除之。

@股利所将•親額扣除法(Dividend-received credit method)

此為將股東獲配股利之一定比例或一定數額，自所得稅額扣除之方 

式 。此種方式能對應到個人適用之特定所得級距，能夠完全解決適用 

該所得級距納稅人之重複課稅間 題 。

值得一提的是，0 本現行法即規定採取股利所得稅額扣除法(日本所得

稅 法 第 9 2條）。

⑤分滚股刹箕入減項之方式 (Dividend-paid deduction method)

法人稅計算時將法人所得中列為股利發放對象之部分算入公司費用， 

將該部分排除於法人稅之課稅對象外。

® 分離嫌親方式（Two-rates or split-rate system)

對於法人所得中充當股利之部分，適用較通常法人稅率更低之稅 率 。

(參谷口勢津夫，税法基本講義，弘 文 堂 ，第 5 版 ，20 1 6年 1 月 ，頁 

243-244，聲 證 25 ;併參金 子 宏 ，租 稅 法 ，弘 文 堂 ，第 1 5版 ，201 0年 

4 月 ，頁 254-259，聲證 26w〕

①  組合方式(Partnership method)
法人全組合 t 办々L T 、法人to所得旮配当乃 有 無 咖 : 株 主 W持分広応C T 株主 tC帰厲 

(按分配賦）吞甘、乇〇帰厲額丨二対L T 所得税奁猓卞方式

②  法人税株主1胤厲方式（彳^匕°二于一シ3 > 方式） （ Imputation method)
法人税旮受取配当t二対卞石所得税》前 ^ 9 &办 T 、株主©受取配当 I二対応寸*5法人税旮、株主iC 
帰厲$甘、七W受取配当;二加算（夕、• 口 只 U 乇《上T*算出苎机fc株主》所得税額力4 、 

上記◦ 加算L fc法人税額旮控除十3 方 式 二 九 丨 : i 、法人 ◦ 所得粍配当 § 机忆部分! C限 

〇T 、統合旮行3 部分乃統会W方式T f c O 、配当舌九加、部 分 （留保所得） 所得税 

〇課税繰0延^<汶残？̂

③  配当所得控除方式(Dividend-received deduction mothod)
株主〇受 取 配 当 定 割 合 又 f t—定額旮所得税乃課税樣準算定〇過稈-e 、控除卞5 方式T-扔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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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 1 . 2 我 國 對 營 所 稅 與 綜 所 稅 之 統 合 規 定 之 立 法 沿 革

再 次 強 調 ，前述六種統合方法的選擇，係 在 解 決 「營所稅與綜所稅」 

重複課稅之問題；而所得稅法笫 4 2條 規 範 ，則係在解決多層次投資架 

構 下 同 一 筆 所 得 在 「不同營利事業間」重禮課稅問題。此二者處理之  

對象非 盡 為 相 同 ，椎二者同樣係採取之「法 人 虚 擬 說 I 立 媒 ，為解決 

「重 複 課 稅 ！之目的並無二致。

民 國 8 6 年 1 2 月 3 0 日我國正式施行兩稅合一制度，當時所得稅法第 

4 2 條明文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 

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 

應依第六十六條之三規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第 1 項 ）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之股利淨額或盈餘 

淨 額 者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其 可 扣 抵 稅 額 ，不得扣抵其應納所得稅 

額 ，並不得申請退還。（第 2 項 ）」

同法立法理由亦明文規定：「在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制下，營利事業取 

自韓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亊案之所得額課税，僅在最终  

被投資害業階段课敬一次普利事業所得稅 。 i

針對此一立法，學者亦說明，8 6 年度前所採行之獨立課稅制，除對營 

利事業之盈餘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外，其稅後盈餘之分配復課徵股東 

之個人所得稅，造成營利所得之重複課稅；此 外 1 由於替利所得在公

④  配当税額控除方式(Dividend-received credit method)

株 t ⑷ 受 取 配 当 定 割 合 夫 ; 一 定額全、所得税額尔b 控除卞石方式T*灸 m 方式过、特 

定《所得段階K 照準全合打甘T 、乇《所得段階W納 税 者 匕 H[髁税全宂全匕排除t 己 

二 可 能 (二十I 日 本 現 行 税法呔、配当税額控除方式丨：：典 配 当 控 除 （所 税 9 2 条）&  

定 f t T P S 。

⑤ 支払SE当損金满人方式® ividend-paid deduction method)
法人 ®所得0  5 6 、配当匕充T 七部分旮拫金(二算入L 、法人税》対 象 除 外 十 3 方式

⑥  二重税率方式（Two-rates or split -rate system)

法人0 所 得 配 当 部 分 K 対 L i t 、通常《法 人 税 串 上 低 V、税串旮適f f l t S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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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股it兩階段之供稅，其稅負輿其他所得C如刺惠)相 敌顯然較重 *

形成各類所得蘭稅食不公平現象•（參葸免昌，兩稅合一之憲法觀點， 

所得稅與憲法，第 三 版 ，2009年 2 月 ，第 1 6 9頁 。聲 證 27)

嗣於民國 107年 1 月 1 8 日刪除所得稅法第3 條 之 1 「營利事業繳納屬 

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得於 

盈 餘 分 配 時 ，由其股東或社員將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 

額 ，自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之 規 定 ，其删 

除之立法理由係以「二 、依 B 際股利所得供親制度改箪趙勢，麂採兩 

稅合一設糞扣抵制庶之國家，如 徒 國 、法 B 、義 大 利 、芬 韹 、_ 威 、 

土 耳 其 、英國及西班牙箄，近年改换部分免親法威分離揉税法，成上 

關兩法棵一或#同適用之方法課稅。三 、為建立符合國際趨勢且具競 

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參老前開 B 際稅制改革孃勢，麻除兩税合 

—設算扣抵制度，公 司 、合作社或其他法人營利事業之股東、社員或 

出眘者因授眘蒋配之股利威盈餘，其计糞應纳親额方式改採合供计親 

減除股利可抵減親额輿單一稅牟分開计稅之二揉一制度（以下筋稱二 

逢 rzMJL) ，營利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再併同盈餘分配予其股 

東 、社員或出資者扣抵其综合所得稅應納稅額，爰删除本條。」° 

為配合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取而代之增訂「二擇一制度」於 

所得稅法第 1 5條 第 4 項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曰起，納稅義 

務 人 、配偶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 

親 屬 ，獲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營利所得，其屬所投資之公司、合 

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股利或盈餘，得就股利 

及盈餘合針金額按百分之八ft五計箕可抵減稅额，抵減當年廈依笫二 

項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税結算申報應納税額，每一申報戶每年抵減金 

额以八萬元為限。 t及 同 條 第 5 項 「納稅義務人得邐棵就其申報戶前 

項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额按百分之二十八之稅丰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 

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不適用第二項稅額之計算方式及前項可抵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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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之 規 定 。」，將兩稅合一制度修正為個人股利所得得選擇「合併計稅 

減除股利可抵減稅额制度」或 「採 取 較 低 稅 率 （2 8 % )與綜所稅分離課 

稅 （二擇一制度）」，變換立法採取之營所稅與綜所稅之統合方式。 

由以上立法沿革和立法理由皆顯示無論我國過去採取屬於上述統合方 

式 「②法人稅股東歸屬方式（Imputationmethod)」類型之兩稅合一設 

算 扣 抵 制 度 ，或 自 1 0 7年 度 修 訂 「二擇一制度」採取類似於上述統合 

方 式 「⑥分別稅率方式」類型之分離課稅，或 「④股利所得稅額扣除 

方式（Dividend-received credit method)」類 型 之 8 萬元抵減金額， 

均 立 於 「法人處 癡 說 _之 立 場 ，透過不同類型之營所稅與綜所稅統合 

方 式 ，解決同一課稅客體（股利所得）重複課稅之問題。

此 外 ，儘 管 1 0 7年修法廢除兩稅合一制度而改採二擇一制度，所得稅 

法 第 4 2 條 規 定 於 10 7年之倏法理由仍明文「木次庵除兩稅合一設翼扣 

抵 制 度 ，僅條正個人股利所得課稅方式，普利事業取自韓投資事業之 

投 蚩 收 益 ，仍宜錐接僅諜徵一次普利窖業所得稅• 1 立法者再度肯定 

對於轉投資收益免稅的堅持，僅針對被投資對象法人的所得課徵一次 

營 所 稅 ，而不對持股法人獲取自被投資法人的股利再計入持股法人的 

課稅所得而再度課徵營所稅 "

綜 上 以 言 ，從 8 6年度以前採行之營所稅與综所稅兩稅併行稅制，被當 

時學者批判此種規範使股利所得較其他所得必須承受之稅負較重，形 

成各類所得間稅負不公（參 聲 證 2 7 )。因 此 ，我 國 於 8 7 年 度 施 行 「設 

算扣抵法」制 度 ，乃 至 於 1 0 7年 採 「二擇一」制 度 ，參酌立法目的之 

記 載 ，整個立法脈絡均立於「法人虛擬說」之根本思想，亦在解決「重 

複負擔稅捐」之 問 題 。

4. 2.3 所得稅法笫 4 2條 ，應係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下客觀營業保障淨所 

得原則之體 現 。

在確立我國針對營所稅（即對法人課稅），係 採 取 「法人虚擬說」的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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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下 ，續予檢討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規範目的。 

聲請人主張我國所得稅法立法沿革在續採取「法人虛擬說」立法架構 

下 ，係為解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重複課稅問題。故所得稅法第4 2條蘊 

含實踐憲法第 7 條之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之 

意 旨 ，並非租稅優惠，自不能恣意以函釋進行違法限縮。

4.2.3.1 沿革：立法目的係為解決重複課稅問題

探尋我國所得稅法針對「轉投資收益」是否計入所得額規定之立法脈 

絡 ，肇建於民國於4 4年 1 2 月 1 3 日全文修正、同年月 2 3 曰公布，並 

於 翌 年 1 月 1 日時正式施行之所得稅法第3 8條的規定：「營業收益中， 

已納或扣繳之所得稅，於應納之所得稅總額中扣除之。（第 1 項 ）前項 

收 益 ，如係公司組織投資於其他事業之營利所得時，得僅以其百分之  

五 十 數 額 *計入所得额锞稅 ( 第 2 項 ）」，第 2 項規定將轉投資收益以 

百分之五十數額計算課稅，立法理由明文「設曱公司投資於乙公司而 

乙公司已納營業所得稅，甲公司自乙公司分配而得之盈餘，設再全數  

計入木身盈餘锞稅，則重葙课徵彩蜜韓投資，故作此項修改。」

繼 之 ，在 5 2年 1 月 1 5 日時所得稅法再次全文修正 '同年月 2 9 日公布 

之所得稅法第 4 2 條 規 定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非 

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其投苷收益免予 

針入所得額锞親 ,，據當時立法理由說明，係參照獎勵投資條例第8 條 

關於轉投資所得免稅規定而為修正 ：至 6 9 年 1 2 月 2 6 曰修正，同年月 

3 0 日公布之所得稅法第4 2條 規 定 ，條文已修正為：「公司組織之營利 

事 業 ，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 

組 織 者 ，其投資收益之百分之八十，免予計入所得額嫌親 I，在立法理 

由中指出，「公司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 

有限公司組織者，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此項規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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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避免投資收益之重複課稅。惟此種轉投資收益既已免計所得額課 

稅 ，則有關投資之利息支出及管理費用，暨因該項投資收益所繳納之 

營業稅及印花稅等費用，即不應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減除，方屬 

合 理 。惟 為 計 算 簡 便 ，爰參照其他國家辦法，將免計所得稅之投資收 

益改為百分之八十，其餘投資收益之百分之二十則計入所得額課稅。 

此後轉投資有關之各項費用，則 悉 數准予列支，以簡化所得稅之核計 

方法」

直 至 8 6 年 1 2 月 2 6 日修正、同年月 3 0 日公布之所得稅法第4 2條 ，改 

成現行法兩項條文的規定，其立法理由指出，「一 、在兩稅合一之設算 

扣 抵 下 ，營利事業取自韓投資審 #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審業之所 

得 額 謀 稅 ，僅在聂终被投資事黹階段锞徵一次性婪利事業所得稅。又

獨立課稅制下為減輕轉投資收益重複課稅所採行之百分之八十免稅之 

規 定 ，已無存在必要，爰予修正第一項。二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 

善機關或團體或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其所得額課稅，僅在被投資 

事業階段課徵一次所得稅。故其可扣抵稅額，即不得扣抵其應納稅额， 

俾免重複課稅，爰增列第二項」等 ，均 有 明 文 。

轉投資收益課稅間題之立法沿革示意圚

修正曰期 規範内容 修法理由

民 國 4 4 年 

1 2 月 1 3 日

所得稅法第 3 8條 

營業收益中，已納或扣繳 

之所得稅，於應納之所得 

稅總額中扣除之。（第 1 

項 ）前項收益，如係公司 

組織投資於其他事業之  

瑩利所得時，得僅以其百

設甲公司投資於乙公司而乙 

公司已納營業所得稅，曱公司 

自乙公司分配而得之盈餘，設 

再 全 數 計 入 本 身 盈 餘 課 稅 ， 

則重複課徵彩響棘投資，故作 

此 項 修 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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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十數額，計入所得

额 课 稅 （第 2 項 ）

民國52年 1 

月 1 5 曰

所得稅法第4 2條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 

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甚 

投音收益免予計入所得  

额課 稅 。

無

民 國 6 9 年 

1 2 月 2 6 日

所得稅法第4 2條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 

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甚 

投 苷 收 益 之 百 分 之 八

公司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 

份有限公司組織者，其投資收 

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此項 

規 定 ，目的原在避免投资收

益之重複锞稅。惟此種棘投資

十 ，免予計入所得额锞  

魏 。

收益既已免計所得額課稅，則 

有關投資之利息支出及管理 

費用，暨因該項投資收益所繳 

納 之 營 業 稅 及 印 花 稅 等 費  

用，即不應在計算營利事業所 

得稅時減除，方屬合理。惟為 

計算簡便計，爰參照其他國家 

辦 法 ，將免計所得稅之投資收 

益改為百分之八十，其餘投資 

收益之百分之二十則計入所 

得額課稅。此後轉投資有關之 

各項費用，則悉數准予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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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化所得稅之核計方法。

民 國 8 6 年 

1 2 月 2 6 日

所得稅法第 4 2 條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里 

投資於國内其他杳利事

一 、在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 

制 下 ，替利事業取自轉投資

寧 業 之 投 資 收 益 ，不計入投

業 ，所旗配之股利淨额或 資 事 業 之 所 得 額 課 稅 ，僅在

盈餘淨■额，不针入所得额

謀 稅 ，其可扣抵稅額，應 

依 第 六 十 六 條 之 三 規  

定 ，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 

額 帳 戶 餘 額 。（第一項）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善 

機關或團體，有前項規定 

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者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其可扣抵稅額，不得扣抵 

其應納所得稅額，並不得 

申請退還。（第二項）

最终被投資事業階段锞徵一 

次瞢利事業所得稅。又獨立課

税制下為減輕轉投資收益重 

複課稅所採行之百分之八十 

免稅之規定，已無存在必要， 

爰予修正第一項。二 、教 育 、 

文 化 、公 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 

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其 

所得額課稅，僅在被投資事業 

階段課徵一次所得稅。故其可 

扣抵稅額，即不得扣抵其應納 

稅 額 ，俾免重複課稅，爰增列 

第 二 項 。

民 國 107年

1 月 1 8 曰

所得稅法第 4 2 條 

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 

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 

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 

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 

得 額 課 稅 。

一 、為 消 除 重 複 課 稅 ，在兩 

親 合 一 設 糞 扣 抵 制 廋 下 ，營 

利 事 #取 自 棘 投 資 事 業 之 投

资 收 益 ，不计入投資事業之

所 得 額 課 稅 * 無論轉投資層

次 之 多 塞 ，投資收益僅在瑩

利事業階段課徵一次杳利亊

業 所 得 稅 ，俟盈餘分配予個

人 股 東 時 * 由個人股克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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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所 得 總 额 課 稅 。本次廢除

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僅修 

正個人股利所得課稅方式，營 

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 

實收益，仍宜維持僅課徵一次 

營利事業所得稅。 二 、考量 

公司以外之合作社及其他法 

人 （例如有限合夥、醫療社團 

法人等）投資國内其他營利事 

業而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亦應 

不計入其所得額課稅，俟該等 

法人分配盈餘予其社員或出 

實者時，由社員或出資者歸課 

综合所得稅，爰將原第一項列 

為本條，並修正納入合作社及 

其他法人，另配合原第六十六 

條 之 三 之 刪 除 ，刪除相關文 

字 。 三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 

慈善機關或團體不得分配盈 

餘予他人，爰機關或團體獲配 

股利或盈餘為最終受益者，與 

營利事業取得轉投資收益嗣 

後再分配予個人股東時課稅 

情形不同，機關或團體獲配股 

利或盈餘應併計其收入，依行 

政院訂定之教肓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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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準徵、免所得稅，爰刪除 

原 第 二 項 。

所得稅法笫 4 2 條規定修正歷史腺絡顧示，公司组織之瑩利事業，因投

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是否列入所得 

額 之 問 題 ，始 终 採 取 「解 決 重 複 供 親 t之 立 法 意 & 。因 此 ，本條規定

之性質係屬於為回歸量能課稅原則之規定，絕非以犧牲量能課稅原則 

為代價而欲管制誘導特定政策目的的租稅優惠。

4.2.3.2 日本立法例應可作為借鏡

觀諸日本立法例相類似規範，日本針對法人課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稱 

為 「法人稅」，類比我國所得稅法第4 2 條 規 定 ，相同意旨規範明文於 

日本法人稅法第2 3 條 笫 1 項11 :「我國法人受頜下列规定之金賴（M 於

第 1 項所稱之金額，不包含受領自外國法人或公益法人等或不具有法 

人格之杜團組織發放之金額或現物分派。下 稱 為 「股利金額」箅）時 ， 

糸爭股利金额（在不該當完全持股子公司股份等（下 稱 「股份或出資 

額 」）情 形 時 ，如為關係企業股份或非控制目的股份之分派股利金額， 

相當於系爭股利分派金額等的百分之五十之部分；如為非控制目的股

"日本法人税法2 3条 1 項 ： r内面法人讲fttz：播 t f s 金 額 (第 一 号 掲 ff 5 金 額 外 国 法 人  

若匕<1±公益法人等又呔人格〇奶、社団等力士受行石'^0及〇:適格現物分配丨；：係5七〇全除<：。以下 

二办条1C扫 「配 当 等 額 」 t u 、氕 ）全 受 乇 当 铕 < 0 賴 (完全子法人株式等、関連 

法人株式等及V 非 支 配 目 的 株 式 等 丨 c t 該当L /以、株 式 等 （株式又《出 资 奁 以 下 r c o条 

i C f c P T同1 % ) 匕係$配当等0 額 勹 T 呔当該配当等W額们百分C0 五 十 相 当 t 石金額t u 沖支 

配目的株式等丨::係6 配当等C0額K f c o T 呔当該配当等60額0 白‘分乃二-卜I二相当卞？P企 額 聲 證  

2 8 )比 乇 Q内国法人办各事楽年度幻所得<〇勒 S 幻射■嫌上、益金〇額 入 L 汔V、.
— 刺金金<D g 当 (株式等f二 係 限 石 毛 L 、資本剰余金》額 刃 滅 少 伴 5 扯丨二分割 

型分割丨二上5  Q 及仃株式分Sd全除< 。〉若 益 Q 配 当 (分割型分割丨;1上5  t  ◦ 及U 5株式分配旮 

除 < „ ) 文M：鲴金合〇分S  (出資iC係 限 5 。〉? M „

二 投» 倌K 及 投 g 法人丨;:明十5 法捸供百三+ 七 条 （金酱幻分紀）<〇金酱办分g  (出資総額等》減

少丨乙伴5金錢们分配t L T 財務省令f 定 (第二+四条第一項第四号（配当等乃額i 办泣十金 

額〉 「出资等滅少分配」 今J  % 除 <。）幻額〇

三 g 産刃流動化记石法镦第百 + 五条旃一項（中間配当）忆規定t S 金钱幻分配O 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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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等有關之分派股利金額，相當於系爭股利分派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之 

部 分 。) ，於本國法人各審業年废之所得之金顧之针算上，不計入摄親 

收 入 。

一 盈餘分派（限於輿股票等有關的股息，不包括資本盈餘金額減少所 

發生之股息，及分割型拆分與股票分配而產生之股息）或利潤分派（不 

包括分割型拆分股票分配金額）> 或盘餘分派之金期（限於出眘所生之 

分 派 ) 0

二 依投資信託和投資公司法笫137倏 （金族分派）之 分 派金额（不包

括財務省法規命令規定之金額（第 2 4 條 第 1 項 4 款 （視為分派金額 

等），下 稱 「減資分配」）因減資所生之出資金額分配等）。

三 關於資產流動化法笫115族 笫 1 項 （中H 分派）規定之分配金額 。

前述條文第一項連同同條各項立法解釋，經日本 國 稅 靡（註 ：相當於 

我國賦稅署）整理表格如下：

曰本法人稅法第2 3條規定内容(2015年修正）（參聲證 29)

法人持股比例 分配股利數额 規範依據

10 0 %

( 完 全 持 股 子  

公司之股份）

1 0 0 % 不 計 入 課 稅  

收入額

法人稅法第2 3條 第 5 項 ：「第一 

項 規 定 之 完 全 持 股 子 公 司 股  

份 ，係指法規命令所規定透過發 

放股利數額之計算期間，與我國 

法人之間具有其他完全支配關 

係之其他我國法人（公益法人與 

不具人格之社團組織除外）之股 

份 。」

3 分 之 1 以 上 ， 

1 0 0 % 以下

1 0 0 % 不 計 入 課 稅  

收 入 額 （但應先扣

法人稅法第2 3條 第 6 項 ：「第 1 

項 及 第 4 項規定之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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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係 企 業 之  

股份 ）

除債務利息） 等 ，係指持有其他我國法人(公 

益法人與不具人格之社團組織 

除外）發行超過 3 分之 1股份（系 

爭其他我國法人持有自己股份 

等情形除外）、出資額或總額之 

股份數額時，系爭其他我國法人 

之股份（前項規定之完全持股子 

公司股份除外）。」

5 % 以上，3 分之 

1 以 下 （其他持 

股關係之股份）

5 0 % 不計入課稅收 

入額

5 % 以下 

( 非 控 制 目 的  

之持股股份）

2 0 % 不計入課稅收 

入額

法人稅法第 2 3條 第 7 項 ：「第一 

項規定之非控制目的之持股股 

份 ，係指依法規命令規定我國法 

人持有之數量或金額相當於其 

他我國法人（公益法人與不具人 

格之社團組織除外）已發行之股 

份總數或出資額（系爭其他我國 

法人持有自己股份等情形除外） 

低 於 百 分 之 5 以下之股份（第 5 

項規定之完全持股子公司股份 

除外）。」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言主2)

1 0 0 % 算入收入額

( 註 1 ) 在保險公司之情形下40%之收入不算入所得額。（租稅特別措 

置法第 6 7條 之 7 第 1 項）

( 註 2 ) 特定股份投資信託之情形下（外國股價指數連動型特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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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信託除外），與非控制目的持股之股份採取相同處理方式。（租稅

特別措置法第6 7條 之 6 第 1 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本 國 稅  廳 網 站  ：

https：//www. nta. go. ip/publication/pamph/hoi in/kaisei gaivo2Q 

15 5/pdfZQ4.pdf

(最後造訪日期：201 9年 6 月 2 8 日）

曰本現行法人稅法第2 3條 第 1 項 暨 第 5 項之規範内容，揭察在法人持 

股 比 例 為 1 0 0 %之完全子公司之情形，原則上從屬公司分配予控制公 

司之股利數額1 0 0 %不計入控制公司之營所稅所得額。而系爭同法第5 

條 至 第 7 條 明 文 ，基於法人持股比例高低之不同，因轉投資受領之股 

利數額免計入收入額之比例亦有不同，例 如 法 人 持 股 1 0 0 %屬於完全 

持 股 子 公 司 ，轉投資收益全數不計入持股法人之收入額（同法 第 5 項 

規 定 ）；法人持股超過3 分 之 1 ，未 滿 1 0 0 %屬於關係企業，轉投資收 

益 1 0 0 %於扣除債務利息後，不算入持股法人之收入額（同 法 第 6 項 

規 定 ）；法人持股 5 % 以下屬於非控制目的之持股，轉投資收益僅有20 

% 之比例不算入持股法人之收入額（同法第 7 項規定）。

此種規範方式，雖對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持股法人之收入額，依照法人 

持股比例之高低而有不同限制，帷觀諸立法目的，仍 # 「日木現行税 

制 ，係 採 取 11法人挺制說《之立埸而制定，個人所得稅設董股利所得 

扣 除 之 規 範 ，其立法趣旨，係將法人階段受到課徵法人税之金额，在 

個人陪段自受領股利所得個人之個人所得稅中加以扣除，從而排除重 

複課稅之問題。 _，此種立法仍係屬採取 r法人虛擬說」之稅法架構， 

解決持股公司與被持股公司間實際上同一筆收入受到重複課稅之意 

旨，與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第4 2條明文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意 

旨並無二致，自不待言。

更進一步來說，在轉投資受益不計入持股法人課稅收入係避免重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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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規定的前提下，姑且不論若對該規定加以限制，是否尚能通過量 

能課稅原則的檢視，縱有 必 要 限 制 ，此乃渉及親基計算之本項，亦瘧 

該 同 日 本 以 法 律 「明 文 i 規 定 ，而不應該縱容行政機關以函釋去變更  

或限制條文之內容與效力。

4  2 . 3 . 3小結

多層次投資架構下，無論係我國現行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 

入 課 稅 ，抑或現行日本法人稅法第2 3條本國公司自其他本國公司獲配 

之 股 利 金 額 時 ，於本國法人各事業年度所得金額之計算上，不計入收 

入總額 之 規 定 ，依各該立法意旨，均伤 基 於 「法 人 虛 擬 說 》之 立 場 ，

為解決同一筆收入受到重複課稅而錯誤評價自然人股東實際負擔稅捐 

能 力 ，避免侵害聲請人之組成員受憲法第1 5條保障之財產權與營業自 

由之基本權，從而實踐憲法第7 條揭示之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意旨。

此 外 ，不論 從 4 4 年所得稅法第4 2條 ，抑 或 8 7 年確 立 「設算扣抵制」， 

均顯示我國稅法採取「法人虛擬說」之立法架構。反 觀 ，6 6 年財政部 

錯誤理解上開二規範意旨，誤認各該主體（不論自然人或法人）均有稅 

捐 負 擔 能 力 ，立於我國法制所不採之「法人實在說」之 立 場 ，認多層 

次投資架構下的各該法人本皆應負擔營所稅，甚至誤認所得稅法第42 

條之規定乃因其屬於「稅捐優惠」而 生 ，從而作成本件有違憲疑慮之 

財 政 部 6 6 年 函 釋 ，無端增加納稅義務人之稅捐負擔。又依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第 9 條 第 3 項 ，亦 明 文 規 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檢視解釋 

函令有無違反法律之規定、意 旨 ，或增加法律所無之納稅義務，並得 

委託外部研究單位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作為稅法「基本法」，此 

種 自 始 違 憲 之 函 釋 本 應由財政部自行檢討廢止，但迄今未予重新檢 

視 ，反而遭行政法院錯誤引用，並作為否准聲請人8 3億元虧損扣抵權 

之 判 決 基 礎 ，變相使轉投資收益轉為應稅所得。本件釋憲客體顯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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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意旨之嫌疑應受到重新檢視，在當今此時已不容擱置。

4.2.4 財 政 部 6 6 年函释抵觸憲法第7 條量舱平等負擔原則 *侵害聲請 

人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舆營業自由，應 屬 違 窻 。

多層次投資架構於採取法人虛擬說之稅法結構下，所得稅法第4 2條規 

定毋寧係為解決同一筆收入受重複課稅之問題，惟本件聲請釋憲客體 

財 政 部 6 6 年 函 釋 ，扭曲所得稅法第4 2 條之規定之適用，使投資收益 

列入持股法人之收入導致所得虛增，牴觸憲法第 7 條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之客觀淨所得課稅原則，侵害聲請人組成員之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 

產權與營業自由，應屬違憲。

按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 

該 法 律 之 立 法 目 的 ，衡 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  

之 。」、「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依租税平箄廉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 

其實 t 稅 負 能 力 ，負擔應負之稅捐。」於 大 院 釋 字 第 4 2 0號解釋文 

與 第 5 6 5號解釋理由書均有明文。所得稅課稅要件首要求即為平等基 

本 權 ，平等原則在稅法中導引出量能平等負擔原則。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長期以來被視為稅法之結構性基本原則。（參葛克昌，所得稅基本概 

念 ，所得稅與憲法，第三 版 ，2009年 2 月 ，第 1 3 頁 。聲 證 30)

次 按 「憲 法 第 7 條規定人民之平等權應予保障。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 

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 

合 憲 ，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 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 

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 682號 、第 7 2 2號解釋參照）。…本於量能課 

税 原 則 ，所得猓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费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 

所得毛额，作為税基。此項要求，於各類所得之计算均應有其適用。 、 

「納稅者依其實寶負擔嫵力 S 擔 稅 捐 ，無合理之政篥目的不得為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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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进 。 , 於 大 院 釋 字 第 7 4 5 號解釋理由書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 

條 均 有 明 文 ，揭 橥 憲 法 第 7 條所明定之平等權蘊含量能平等負擔稅捐 

之 意 旨 ，保障人民應依其實質稅捐負擔能力依法繳納稅捐，不受國家 

公權力及第三人之任意侵害。

所謂納稅者之「宥 質 負箍能力 i，係指收入減除成木及必要费用後的客

觀 淨 值 ，即 為 「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保 障 之 意 旨 ，係指毛所得 

部分應減除保障營案存讀發展之普業支出而後计算其營業所得，亦即

收入額應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之餘額，始為所得額。（參 葛 克 昌 ，所得 

稅 基 本 概 念 ，所得 稅 與 憲 法 ，第 三 版 ，20 0 9年 2 月 ，第 1 2 2頁 。聲證 

31)客觀淨所得原則旨在保障營業自由，亦即對普業之可艇性保 味 ，此 

原則體現於現行所得稅法第2 4條 第 1 項前段 T 螯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额減除各項成水费 用 、損失及稅损後之纯益额為所  

得 额 • I於所得取得之際，其必要支出，須與收入一同考察予以扣除。 

因僅有淨所得始能用為個人需求滿足之處分，而有負擔租稅之可能， 

此謂之客觀淨所得原則。（參葛克昌，所得稅基本概念，所得稅與憲法， 

第 三 版 ，20 0 9年 2 月 ，第 1 8 頁 。聲 證 32)而所得稅法第4 2條投資收 

益不計入所得之規定，亦屬客觀淨所得保障原則下對相同課稅客體， 

僅為一次課稅評價而避免重複課稅以保障營業自由之目的，属量 fe平 

箅 i 檐原則之内涵之一部而為憲法第7 倏之保陳範 哧 。

至 於 ，租稅優惠亦謂「租稅贈禮」，係對相同負擔能力者，為管制誘導 

其為特定作為或不作為，將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作一部分犧牲，創造租 

稅特權取得租稅利益，故其重要特徵在於遠反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課 

稅上差別待遇。（參 葛 克 昌 ，大法官解釋與公司合併虧損扣除，所得稅 

與 憲 法 ，第 三 版 ，2 0 0 9年 2 月 ，第 4 8 9頁 。聲 證 33)

所得稅法第 4 2條韓投资收益之规定，既眉於f 碰 憲 法 笫 7 條量能平箄  

j 換康則 之 規 篏 ，即可知伤努於因棘投資收益受重複課稅而過度夤擔  

親损之多潘次投苷架嫌法人所為之調整，而不該當上述租税僅惠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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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絕非給予本件聲請人之租稅艏禮，本件歷經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作 成 1 0 4年度訴字第 2 5 6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1 0 5年度判字第 661 

號判決採取與國稅局相同認為所得稅法第4 2 條係屬稅捐優惠顯屬誤

認 ，自不待 言 。

細繹民國 6 6年 3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31580號 函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 規 定 ，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3 年 （編 者 註 ： 

現 為 1 0 年 ）各期核定虧損者’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 2 條規定免计入  

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舫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

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之規範内容，係行政機關所作成之解釋性 

函 令 ，其無視所得稅法第4 2條係為解決人民雙重負擔稅捐之意旨，將 

使原在被投資法人階段已經課徵營所稅，而不應計入持股法人營利事 

業所得額之轉投資收益，被用以沖銷人民本得主張之往年虧損扣抵 

權 ，等同於使第4 2條轉投資收益從 「不 得 锞 稅 ！變 成 應 稅 ，顯然違反 

憲法第 7 條所保障之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對聲請人受惠法第15條所保 

障之營業自由暨財產權形成違憲之侵害。

又稅法的立法目的，不在於便利稅官猓稅，也不在於使國家可以多徵  

租 稅 ，而在於透過立法限制國家的锞親樣力，以保陳人民的財產椹及  

其他基本權不受國家課稅權力的恣意侵害，並且能夠平箄負擔稅捐義

務 。因 此 ，稅法乃至於依據稅法而行使的租稅行政，必須保障人民對 

於租稅負擔的預見可能性。函釋之性質，充其量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59 

條所規定的解釋性行政規則，其解釋自不應該踰越對法律文義的可能 

射程範圍。然 而 ，即使窮盡任何釾所得猊法第4 2條的可能解择方法， 

都不可能理解成「當所得稅法第4 2條遇上笫 3 9倏 時 ，所得稅法第42 

條規定的棘投資收益應該從不課稅變成應稅 r 再 者 ，函釋内容更不應 

該假借租稅優惠節制，而必須站在嚴格解釋的理由，進而作成遠反量 

能負擔公平的解釋，蓋所得稅法第3 9條和第 4 2 條無一屬於租稅優惠， 

根本不生稽徵機關和各審法院所稱租稅優惠重複，必須扣除其一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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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4 . 2 . 5小結

綜 上 以 言 ，無論係我國稅法抑或日本稅法均採取「法人虛擬說」之立 

場 ，課徵營所稅之正當性在於避免個人所得稅採取實現原則導致所得 

實現時點延後之問題，是無論現行所得稅法，針對營所稅與綜所稅之 

統合問題，採取兩稅合一制度或二擇一制度，均無非係致力於處理「法 

人 ，輿 「個 人 ，間重葙嫌親之問題; 而所得稅法第4 2條對轉投資收益 

不計入所得課稅，係為解 決 「法 人 ！與 「法 人 I 間重複課稅問題，係 

屬 於 憲 法 第 7 條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中之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之實 

踐 ，本件釋憲客體財政部 6 6 年 函 释 之 規 範 ，限制所得税法第4 2 條之  

適 用 ，抵觸上述憲法第 7 條之量能平等負擔原則，更侵害採取多眉次  

投資架構之聲請人憲法第15條保陳之赘業自由與財產墉。

更嚴重的是，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作為解釋性的行政規則，其明顯踰越了 

行政解釋的分際，對於應專屬於立法者的稅损法律進行了僭越性質的  

「造 法 》，且該造法内容根本背離文義解释方法，並誤解了係爭規範的  

本 皙 ，不僅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亦遠反量能課稅廉 則 。

4.3 財 政 部 6 6年函釋違反稅損中立性原則，侵害聲請人之營業自由：

4 . 3 . 1營業自由與稅捐中立性

4. 3 . 1 . 1按 大 院 釋 字 第 5 1 4 號解釋理由書：「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 

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一項内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 

保 障 ，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 有 開 業 、停業與  

否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 點 、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糍  

之 保 陳 ，人民並有替業活動之自由，例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易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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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得自由爲之。許可營業之條件、營業須遵守之義務及違反義務應 

受 之 制 裁 ，均涉及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限制，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 ，必須以法律定之，且其内容更須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若營業自 

由之限制在性質上，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補充規定者，授 權 之 目 的 、 

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始得據以發布命令*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 

院釋字第三一三號、第三九〇號 、第三九四號、第四四三號、第五一 

0 號解釋參照）。」，可知營業自由於憲法之價值體現尚包括從事營業 

之 時 間 、地 點 、對象及方式等各面向之自由。

( 3 . 1 . 2 又 ，營業行為輿營業結果不宜分離，故租税立法瓣瑩業結果 

有所千預時•無可避免地酱瞽業行為亦有干预•稅法訧有遑憲疑義類 

別亦應通過職 #自由基本播之摩査。換 言 之 ，以射政收入森目的之耝

税 (一般性租税），不得千檨市場經濟法則，相 對 而 言 ，以經濟政策或

社會政策目的之租稅（管制誘導性租稅），就是透過犧牲量能課稅原 

則 ，而在促成政策目的與祖稅手段(給予租稅優惠特權以獎勵人民採取 

政府欲誘導政策的交易或行為，或給予租稅不利待遇以管制人民不要 

採取政府不欲人民從事的交易或行為）間 ，應受比例原則之審查。總 

之 ，憲法保障工作權，一方面稅法對各種職業應保持中立立場；另一 

方 面 ，稅課不能使特定職業從事發生困難，致干預職業選擇自由（參 

自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第三版，頁 68-頁 7 0 。聲 證 3 4 )。

蓋釋憲實務上對職業自由價值之闡釋多係針對個人之職業選擇自由或 

從事該職業之細節性事項（時 間 、地 點 、對象及方式等）與 以 闡 釋 ，而 

將其概念應用至同為納稅義務人之法 人 時 ，亦應有營業方式之選擇不 

受不合理干預之營業自由。

執 此 ，國家不應任意以租税手段去增加特定人租親 負 擔 、或減免其競 

爭對象之税损等手段干檨市場經濟法則* 致鲞更其餐 #之競爭 M 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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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其杳業娩爭上之優劣差異；否則國家課敬租稅時如基此彩搴私經

濟部 n 之 資 澈 配 置 ，亦即影準甚或扭曲納稅義務人康先之經濟決簠，

gp有遠耝稅中立性。同 時 ，國家若對於競爭同業課以不公平的稅負， 

而違背平等原則時，亦遠反競牟之中立性。

4.3.2 財 政 部 6 6年函釋影準營利事業籌畫投資架構之經濟決策及其  

组織形式之選擇自由

透 過 財 政 部 6 6 年 函 释 之 操 作 ，將使其營利事業適用往年虧損扣抵權 

時 ，如果同時適用轉投資收益免課稅規定時，將遭受往年虧損扣抵權 

的金額會被沖銷減少的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因為轉投資收益免課稅的 

規 定 ，僅有採用多層轉投資架構的企業才有機舍適用，箅於妨礙投眘 

人選採公司組織形式規金 J選 棵 之 自 由 。

竇務上餐利事業投資、設立特殊目的公司，以符餐利事業營業上之特  

秩 需 求 ，實屋當觞且 有 必 要 。以下即分述之：

(一） 法令要求必須設立特辣目的法人 :

如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4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五 、特殊目的公司：指 

依本條例之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為目 

的之股份有限公司。」，又如電業法規定：亦即針對特定業種，法令要 

求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始得進行 #業 。

(二） 融資授信之必要

營利事業有請求銀行給予融資必要時，銀行方面對於以單一營利事業 

主體而管理數個盈虧不一或經營狀況不一的部門時，很難進行授信審 

查 。但如果公司内各部門切割出來，獨立成立子公司，則可以明確切 

割母公司與各子公司營業内容差異及資產負債狀況，比起一個公司兼 

容 各 部 門 ，而各部門間有賺有賠，有的部門是夕陽工業，有的部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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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看 妤 的 ，前者較容易通過授信審查，取 得 融 資 。相 對 而 言 ，銀行 

方面亦期待借方公司的業務單純，銀行比較容易估算借方的本息還款 

能力而願意借款。因 此 ，基於融资取得的便利，會務上釙射特定部 n  

設 立 子 公 司 ，再由該子公司去申請授信及贷款，極 為 常 見 。

(三）企業併購成轉賣之必要

企業進行併購時，原則上以收購標的來看，可以分為購買資產或購買 

股 權 。購 買 股權時，買方等於承接該標的公司的全部過去的法律關係 

及 風 險 。相 對 而 言 ，單純購買資產即無前述風險問題，但 事 實 上 ，播 

的公司可能巳經以公司名義荟定重要契約或取得認證乃至於政府許 

可 ，箪纯嫌 g 特定资產無法使前述契約及法律關係移轉給買家。

因 此 ，企業在業務開展之初，即有意牴地設立一糸列特殊目的公司， 

作為個別投資計畫或業務的專業子 公 司 ，待轉贵時機成 熟 ，即可便於

接 J L l 舉 例 而 言 ，一間建設公司以自己為事業主體，同時手上進行十 

幾件土地開發案，不如以建築公司本體為控股公司，針對各項土地開 

發案個別設立事業法人（子公司），以利於未來融資或處分。

更 進 一 步 來 ，即使未來要處分，買方如果要求進行盡職調查，請賣方 

就標的公司的營業資訊提供給買方審核時，若能先確立多層次投苷架  

構 ，僅需就買方有交易意願的子公司部門提供資訊即可，如杲將所右 

營業放在一間公司内，則舍被要求描露過多舆主要交易内容無 M 的其 

他 營 業資訊 <

綜 上 可 知 ，營利事業本得依其需求，設 置 「多層次投資架構！，以母公 

司多層控股方式再行設立子公司、孫 公 司 箄 ，以 符 其 # #组 嫉 上 牿 玫  

目的之必要，此並非法所不許。

惟財政部 6 6年函鞸，將使依法律要求成依商業需求而設豎之多層次投 

資架構下，當同時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踭年度盈赵互抵及所得稅法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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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條棘投資收益免計入所得之規定時，無法完整適用系爭二媒規定。

如此將使同為跨年度盈虧變動可能性較大之業界，採行多層次轉投資 

架構者較採行單一層次投資架構之競爭對象，遭受較不利之稅捐負 

擔 ，此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實有礙其選棵公司組臧形式、即阻礙其營 

鶯方式遗棵之自由，同睥亦右粗稅中立性、競爭中立性之遠反。

4 . 3 . 3財 政 部 6 6车函繹將彤準子公司分派股利時機之替糞方式選揉  

自由

再 者 ，依所得稅法第 6 6條 之 9 第 1 項 ：「自八十七年度起至一百零六 

年 度 止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耒分配盈餘加撤  

百分之十替利事業所得稅；自一百零七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  

铨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来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五營利享業所得稅。 ,，

自 8 7年起所得稅法即針對公司未為分配之保留盈餘，依年度予以課徵 

5%或 10%之 稅 額 。亦 即 ，子公司如該年度決議不將保留盈餘以分派股 

利之方式匯回母公司，則將產生所得稅法第66-9條 第 1 項之稅捐負擔。

尤 有 甚 者 ，依 據 目 前 法 律 ，加徵營所稅在實際分配而被要求扣繳或申 

報 的 時 候 ，業已不能作為稅額扣抵之用。換 言 之 ，若被投資法人因為 

不分配股利給投資方，則其被加徵的營所稅，毋寧構成一種懲罰或終 

局性的加稅。

在 財 政 部 6 6 年 函 繹 之 壓 力 下，子公司一旦未顧及母公司尚於虧損狀 

態 ，而匯回股利給母公司，將導致母公司的往年虧損扣抵權蒙受嚴重 

影 響 。從而將扭曲子公司行為，使 之 受 限 僅 能 於 「母公司該年度並無  

援用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笫 1 項但當而来有往年赵損扣抵之情事時> * 方 

得分浓股利予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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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營利事業（母公司）所控股之子公司究應將該保留盈餘，在未為 

分配下遭加徵5%或 10%之稅額而受有稅捐負擔；抑或決議分配股利予 

母 公 司 ，惟經財政部 6 6年函釋之換作而使母公司在逋用玲年唐盈赵互 

抵 時 ，無從完整主張其赵指扣除媒而受有不利益。此實使瑩利事業於

分派盈餘之選擇上陷入兩難，無 所 適 從 ，進而影響其經濟決策且侵害 

其營業方式選擇之自由。

4,3.4 所得稅法第 39條 第 1項舆同法第 42條均無涉管制誘導性租稅， 

是此二條文競合時，亦不應產生不合理之誘導或管制效果

承 前 所 述 ，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逕自變更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與同法 

第 4 2 條競合時之稅捐債務構成要件，將進而影響營利事業之經濟決 

策 。

惟既此二條文均非具營制謅導性目的之租稅播惠規定，其競合之結果  

本不應扭曲納稅義務人之經濟決簠，進而產生锈導或營制納稅義務人  

為特定行為之結果。

4_ 4 財 政 部 66年 函 釋 ，牴觸憲法第 7條之艘系正義：

4.4.1 難系正義之意涵

按 「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固有廣大的形成 

自由，然當其創設一具有艘系規範意盎之法律原則绔，除基於重大之  

公益考量以外，即應受其廉則之拘東，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是

為體系正義。而體系正義之要求，應同為立法與行政所遵守，否則即 

違反平等原則。比 較 （舊）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 

條 、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上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與銓敘部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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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主管機關於考量義務役軍中服務年資併計問題時，並未遵循法律 

逋系所確立的基本原則，自有違趙系正義，與平等原則有所牴觸。」 大 

院釋字第 4 5 5號解釋翁岳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定有明文。

是 以 ，平等原則不僅要求「法律適用的平箄》，抑 且 要 束 「立法上的半 

等 i。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憲法賦予立法者「理性民意代表」的 角 色 ， 

由於法律係由立法者以過半數決議所通過，故 通 常 可 「合憲推定」。矣  

法者於刺設一具有 H 系规範意美之法律康則時，應廣泛盱衡杜舍經濟  

情 # ，以設定立法目的，並訧立法目的之遠成選 II迪 當 的 手 段 ，椎一 

旦立法老形成一項「法 則 丨 時 ，此後的立法者即應一貫地接讀其本身  

所硪立的基本麂則戒立法目的，除基於更重大之公益者量外，印應受 

其自抒鈿設之法律原則或立法目的的拘克，在手段的選取上，應考慮 

其達成目的的有效性，並維持法律體系的一貫性，否則就是破壞了法 

者 本 身 所 建 立 的 「法則」而有遠反平箄原則之嫌。蓋整個法饉系下， 

各個法規間都具右「意義及功能的關埔 .，吾人不論解釋上或法規的審 

查上應盡量使價值決定趨於一致，避免價值的矛盾是為「體系正義」。 

因 此 ，體系正義就是一般平等原則下「立法者自我拘束」的 法 理 ，也 

就 是 「立法一貫性」的 要 求 。作 為规Jfe審 査 基 隼 * 毋寧為立法者在其  

形成自由範面内自己所破立的立法目的威廉則，依此些立法目的威廉  

則 ，吾人可建立起某法律的饉糸，如果立法者另行採用其他非速成立  

法目的的手段，則届違反法律醴糸的「異 棄 _，若因此些異素的僅入致  

該法棟饉系分解或其内在逢輯受刦1 重 破 埴 ，那磨該规定也就失去可  

去梏性及一嘗性。擴 而 言 之 ，如果立法目的與其選擇之手段，顯不相 

稱 時 ，甚或破壞制度本質目的時，該法律也就喪失了正義的價值。（詳 

參 李 惠 宗 ，論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多重不平等一從體系正義觀點 

評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一，台 灣 法 學 雜 誌 ，第 4 期 ，頁 

7 3 - 8 6。聲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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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財政 部 6 6 年函釋之適用，忽略所得稅法採行「法人虚擬說」之 

« 系 結 構 ，無正當理由恣意選擇限制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規定， 

於磨損扣除推行使時之適用，違反艘系正義，舆憲法第 7 條規範意旨

不 符 。

查本件財政部6 6 年函釋自作成後，所得稅法於民國8 6 年明文確立兩 

稅 合 一 制 度 ，嗣 於 1 0 7年修正採二擇一制度等營所稅與綜所稅統合方 

法 ，已破立於所将•親制上换抒「法人盥簸挽 _之 體 糸 結 構 ，並於立法 

目的中明文「俾解決重複課稅」之 意 旨 （詳參本聲請書4 . 2章節 

惟財政部 6 6 年 函 釋 ，限制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 

規 定 ，於所得稅法第3 9條虧損扣除權行使時之適用，致增加聲請人法 

律所無之營所稅稅捐負擔。原確定终局判決更以「投資收益依4 2條第 

1 項規定而獲實質免稅之優惠，未計入當年度所得課稅，如於嗣後年 

度計算虧損可扣除金額，未將投資收益加回，則可扣除虧損金額勢將 

虛 增 ，造成雙重獲益。」將所得稅法4 2 條 及 同 法 3 9條之規範目的， 

認定為係租稅優惠，進而認為財政部6 6年函釋之適用，與前揭所得税  

法之規範目的相符。上 函 釋見解，係站在法人實在說的立場去理解前 

揭所得稅法之規範目的。椎在目前我 a 立法體系採取法人虚擬說的立 

法 架 嫌 下 ，糸爭兩條规定並無解嫌為耝親僅惠之你地(詳參本聲請書 

第 4 . 1 、4 . 2章節）。

雖原確定終局判決將財政部6 6年函 釋 ，解釋為限縮粗稅優惠之適用， 

而 限 制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 規 定 ，於 「虧損扣除權行使時」 

之始為適用。惟 査 ，「轉 投 資 收 益 不 針 入 所 将 以 及 「杉相扣除族行使 , 

二 者 ，皆為董能平答負擔廉則下客觀淨所得眉則之雄現，而非粗親檯

惠 ，已如前所述 (詳參本件聲請書4.1 、4. 2 章節）。前開限縮租稅優 

惠 適 用 ，避免雙重優惠之解釋，於其前提立論已不存在之情形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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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圓 其 說 。

除 此 之 外 ，所得稅當中作為課稅所得減項或稅額減項的規定繁多，財 

政 部 6 6 年函釋見解恣意僅選擇限制第4 2條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 

與 第 3 9條虧損扣除權並用行使的情況，予以限縮，實屬破壞立法體系 

正義的态意解釋。

退 步 言 之 ，姑 且 不 論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及 「虧損扣除權行使」 

二者之規範目的，究屬於租稅優惠亦或實踐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僅就 

何 以 僅 對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 規 定 ，限 制 其 於 「虧損扣除權 

行 使 」之 適 用 一 事 ，即無合理之正當理由，除未見立法者之明示外， 

更無從自所得稅法之立法體系得出此一差別待遇之合理正當理由。以 

下茲以土地交易所得免稅 以及證卷交易所得停止媒親 二 者 ，於 「虧損 

扣除權行使 j 之適用皆未有認定應限制適用為例，以凸顯財 政 部 6 6 年 

函 嫌 ，榄 # 「棘投眘收益不针入所得 I為 限 制 之 恣 意 ，顯然不符艎糸 

正義之要 求 。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或個人出 

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 '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 

資而處理之財產，其交易之所得。」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 6款定 

有 明 文 。又最高行政法院1 0 1年 度 4 月 份 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 揭 示 ：「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 6款規定出售土地之交易所得， 

免納所得稅，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土地，已受土地增值稅之核課， 

為免重旗锞親，故不再就交易所得锞敬所得 稅 。 i 是 以 ，所得稅法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 6款 ，土地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之規定，其規範目的亦 

為避免重複課稅從而實踐量能平等負擔原則。惟 其 於 「虧損扣除權行 

使 」之 適 用 上 ，未曾有應限制適用之法令規範。

「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 

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所得稅法第 4 - 1條 定 有 明 文 。 

而依其1〇 4年 1 2 月 2 日之修法理由：「一 、觀察歷次證券交易所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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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制 度 （以下簡稱證所稅）改 革 時 ，或有以證券交易稅（以下簡稱證 

交稅）徵收率調整作為配套，五十四年停徵個人證所稅時，證交稅恢 

復 課 徵 ，徵收率為千分之一點五；六十三年全面課徵證所稅，證交稅 

徵收率維持千分之一點五；六十五年停徵個人證所稅，六十七年證交 

稅徵收率由千分之一點五調高至千分之三；七十八年全面課徵證所 

稅 ，證交稅徵收率由千分之三調降至千分之一點五；七十九年全面停 

徽 證 所 稅 ，證交稅徵收率由千分之一點五調高至千分之六，嗣於八十 

二年調降為千分之三實施至今，可見證所稅及證交稅二者具有連動關 

係 。二 、鑑於自一百零二年實施證所稅以來，爭 議 不 斷 ，為消除股市 

不 砝 定 因 音 ，並 簡 化 藉 徵 ，爰明定證券交易所得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曰起停止課徵所得稅° J 應可認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稅，其規範目的 

係為消除股市不確定因素，以促進並活絡資本市場之租稅優惠° 惟其 

於 「虧損扣除權行使 J 之 適 用 上 ，亦未曾有應限制適用之法令規範。 

就上開二者，不論係土地交易所得免税之董能平等負擔原則體現，抑 

或證卷交易所得停止諜稅之耝稅優惠，於 「虧損扣除糂行使 i之適用 

上 ，均来設有限制。反毚財政部6 6年函释逕行對「轉投資收益不計入 

所 得 ，於 「fe損 扣 除 椹 行 使 i之 適 用 ，伤無合理正當理由而為限制， 

顧然不符饉糸正義之 要 求 ，供 予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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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按我 國 憲 法 第 1 9條明文稅捐法律主義；憲 法 第 7 條 與 大 院 釋 字 第 745 

號解釋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 條闡明之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 

憲 法 第 7 條追求之體系正義精神；憲 法 第 7 條要求之稅捐競爭中立性 

原 則 ；憲 法 第 1 5條對人民財產權與工作權之保障，與 大 院 釋 字 第 514

號解釋揭示營業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内  

涵 ，於上述各該憲法條文與大院釋字各該解釋文與理由書均有明文。

查本件釋憲客體財政部6 6 年函釋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 

稅 法 第 3 9 條 規 定 ，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3 年 （編 者 註 ：現 為 10 

年 ）各期核定虧損者，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 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 

投 資 收 益 ，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 以 虧損之餘額，自本年 

度純益額中扣除。」此函釋之產生，係財政部過去長久以來誤認所得 

稅 法 第 3 9 條 與 第 4 2 條規定意旨所致；誠如本件聲請書前文所述，所 

得 稅 法 第 3 9條盈虧互抵規範，係為保障企業永續經營、實踐憲法第 7 

條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之意旨。而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不 

計入所得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立於法人虛擬說之立場解決多層次架構 

之所得重複課稅問題，亦為實踐憲法第 7 條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 

之 意 旨 。財政部長期扭曲上開2 條 文 ，認定系爭兩條文為國家對於相 

同負擔能力之人民，給予特定範圍人民之「租稅贈禮」、「租稅優惠」， 

並進而稱本件釋憲客體之6 6 年函釋係為避免人民取得「雙重優惠」云 

云 ，自始無視於上開兩條文本係分別為解決「人為會計年度設置」、「法 

人虛擬說之重複課稅」二 問 題 ，為正確衡量人民稅捐負擔能力而不得 

不然之配套規範，是上開財政部作成之6 6 年函釋有極高度遠憲嫌疑。

自形式合憲性角度以言，按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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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務 ，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應就租稅主體、租 稅 客 體 、 

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毯 基 、稅 率 、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 

稅 構 成 要 件 ，以法律明文規定。（參釋字第 5 6 6、6 9 2、7 0 6 號解釋）。 

反觀本件釋憲客體係財政部以行政機關地位作成行政規則，剝奪納稅 

者於特定情形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 與 第 4 2 條 之 權 利 ，實質變動納稅 

者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計算。本件聲請客體無疑限縮上開所得稅法 

之 適 用 ，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違反憲法第1 9條租稅法律主義， 

自不待言。

次就實質合憲性角度以言，（一)按 憲 法 第 7 條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客 

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之意旨，「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 

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參 

釋 字 第 7 4 5號解釋），，「所 得 I之 概 念 ，本為人民赚取收入，於減除必 

要 之 成 本 、费 用 、f e損 後 ，所剩餘能夠自由支配之金额，此金额範圍 

始允許國家以猓稅之方式參輿分配。惟本件釋憲客體，首先限縮適用 

所得稅法第 3 9條盈虧互抵，導致人民因人為切割劃分之會計年度，於 

特定會計年度之虧損無法自收入扣除，無疑虛增其盈餘年度之所得 

額 ，無疑違反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次而限縮適用所得稅法第42 

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課稅，導致在我國採取法人虛擬說之體系 

下 ，母子公司間、甚至是孫公司間之同一筆所得，因盈餘分派而重複 

負擔多次營所稅，亦屬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違反，侵害人民稅捐上之 

平 等 權 。（二)按 憲 法 第 1 5條保障之工作權，與 大 院 釋 字 第 5 1 4號解 

釋揭示營業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揭 

示 「人民得自由選擇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 

及從事營業之時間、地 點 、對象及方式之自由」，惟本件釋憲客體限縮 

所得稅法第 3 9 條 與 4 2 條 之 適 用 ，不僅導致公司於母公司有虧損時反 

而不敢由子公司匯回股利而扭曲盈餘分派政策，更影響人民為追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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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營業項目（例如特許事業）、融資貸款便利等經營目的，選擇多層次 

投資架構公司之營業方式之自由 > 無疑侵害人民憲法第 1 5 條 與 大 院  

釋 字 第 5 1 4號解釋保障之營業自由與工作權。（三)按 憲 法 第 7 條保障 

之 稅 捐 中 立 性 ，係指課稅不應影響納稅者間競爭公平。惟本件釋憲客 

體導致多層次投實架構公司，於適用所得稅法第 3 9條 與 4 2 條時受限 

制 ，導致其經濟競爭力顯低於不採取多層次架構公司者，業已違反稅 

捐競爭中立性原則。（四）按 憲 法 第 7 條蘊含之體系正義之意旨，係指 

「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則時，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 

外 ，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參照釋字第455 

號解釋翁岳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惟本件釋憲客體，忽略所得稅法 

採 行 「法人虛擬說」之 體 系 結 構 ，無正當理由恣意限制上開2 條所得 

稅法之適用，業已侵害體系正義，與 憲 法 第 7 條意旨不符。

綜 上 所 述 ，本件釋憲客體，侵害人民受我國憲法第1 9條 、憲 法 第 7 條 

暨釋字第 74 5號解釋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 條 、憲 法 1 5條與釋字第 

5 1 4 號解釋保障之營業自由、平等權與財產權等基本權，而違反稅捐 

法定主義、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客觀營業保障淨所得原則）、體系正義 

精 神 、稅捐競爭中立性原則，其違憲疑慮至為灼然。

本件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惟原確定終局判決仍執本件 

釋憲客體財政部6 6 年函釋為由，，钛回聲請人之訴，致聲請人前揭應受 

憲法保障之權利續受侵害而無從獲得救濟。今只得依法聲請大院大法 

官對財政部6 6 年函釋為違憲之宣告，並據以依法提起再審之訴，始得 

貫徹聲請人之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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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按湯德宗大法官釋字第72 5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保陣民權乃司法 

之天職…細 繹 憲 法 第八條之規定，即能艟察 制 憲者對於法院期許之 

深 、寄 望 之 高 ！……憲法價值非僅為形式邏輯之推演，更關乎憲法償

值 之 埃 認 。」所揭示之意旨（參 聲 證 3 6 ，頁 6 及 頁 8 ) ，今本件雖已依 

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且窮盡訴訟途徑，而該當大審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之要件得為聲請。然法官依據憲法第8 0條規定享有依法律獨立審判 

之 權 力 ，本即更有服從憲法之義務；法官缺乏憲法意識，使人民須耗 

費心神及訴訟資源，方有機會藉大院大法官之解釋始獲人民依憲法本 

得享有之基本權保障，此正為人民對有「駁回法院」之稱之行政法院 

喪失信心之主因所在。是 以 ，本件實有賴大院大法官釋明，始得伸張 

公義並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的本旨。

茲有附言者，按 10 8年 1 月 4 日公布修正、定 於 11 1年 1 月 4 日施行 

之憲法訴訟法第9 0 條 第 1 項 本 文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 

結 之 案 件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同法第 

9 1 條 ：「（第 1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案件，不適用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前段關於宣告確定終局裁 

判違憲並廢棄發回管轄法院之規定。（第 2 項前段）前項聲請案件，判 

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且應失效者，就已確定之原因案件，聲請人得依法 

定程序或判決意旨請求救濟…（第 3 項）第一項聲請案件，自聲請案件 

繫屬之日起至判決送達聲請人之日止，不計入法律規定原因案件再審 

之最長期間。」之 規 定 ，本件既屬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 

未終結之案件，據前開規定本即得於大院作出違憲宣告後，就已確定 

之本件原因案件，依法定程序或判決意旨請求救濟。惟 ，為免本件因 

聲請解釋而罹於法定再審期間，祈 請 大 院 同 時 論 知 ：「聲諳案自餐>8 

木 院 之 日 起 ，至木解擇送遠聲請人之日止，不計入法律規定再審之聂  

長期 M  I，俾使聲請人得加以援引，並依憲法訴訟法第9 0條 第 1 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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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及同法第 9 1條 第 3 項 之 規 定 ，就本件原因案件提起再審，以兼顧國 

家立法之通案及個案正義。

綜 上 ，敬 請 大 院 鑒 核 ，祈速作成憲法解釋之宣告以排除違憲侵害之行 

政 規 則 ，以昭法治，並維憲法保障聲請人之基本權利。併請大院審酌  

落實人民基本權獲得充分有效保障之憲法理念，本於遵守憲法、適用 

憲 法 之 義 務 ，依憲法規定及憲政價值檢驗原確定終局判決之合憲性， 

俾發揮司法維繫合憲秩序之積極功能，始符憲法核心價值理念，且無 

違憲法權力分立之虞。如 蒙 所 允 ，甚感德澤 。

附 件 暨 證 據

附 件 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發文字號 E110035K9901011008424539申報

核 定 通 知 書 。

附 件 7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10 3年 1 0月 7 日財高國稅法一字第 

1030116578號復查決定書。

附 件 8 :財政部台財訴字第 10313975340號訴願決定書。

聲 證 14 :陳清秀，〈量能課稅與實質課稅原則（上）>，月旦法學雜誌183 

期 ，頁 72 。

聲 證 1 5 : 陳 清 秀 ，〈論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上）〉，法令月刊 5 8 卷 8 

期 ，頁 76 。

聲 證 16 :谷口勢津 夫 ，税法基本講義，弘 文 堂 ，第 五 版 ，頁 475 -476。 

聲 證 17 :增 井 良 啓 ，租 税 法 入 門 ，有 斐 閣 ，第 二 版 ，頁 278-279。 

聲 證 18 :葛克昌，〈盈虧互抵與納稅者權利保 護 〉，月旦法學雜誌第276 

期 ，頁 1 5 8。

聲 證 19 :葛 克 昌 ，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第 三 版 ，頁 2 2 5。

聲 證 20 :葛 克 昌 ，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第 三 版 ，頁 2 2 8。

聲 證 21 : 陳 敏 ，稅 法 總 論 ，第 一 版 ，頁 4 0 。

苐 6 5 頁 ，共 6 6 頁



聲 證 22 :増 井 良 啓 ，租税法入門，有 斐 閣 ，第 二 版 ，頁 1 8 6。

聲 證 23 :中 里 実 、弘中聡浩、 渕圭 吾 、伊 藤 剛 志 、吉村政 穂，

租税法概説，有 斐 閣 ，第三版，頁 14 3。

聲 證 24 :谷口勢津夫，税法基本講義，弘文 堂 ，第 五 版 ，頁 241-244。 

聲 證 25 :谷口勢津夫，税法基本講義，弘 文 堂 ，第 五 版 ，頁 243-244。 

聲 證 26 :金 子 宏 ，租 税 法 ，弘 文 堂 ，第十五版，頁 254-259。

聲 證 27 :葛 克 昌 ，所得稅與憲法，第三 版 ，頁 1 6 9。

聲 證 28 :日本法人税法第2 3 条 第 1 項 條 文 。

聲 證 2 9 :平 成 2 7 年 （西暦 2 0 1 5年）日本法人税法2 3 条改正説明図。 

聲 證 30 :葛 克 昌 ，所得稅與憲法，第 三 版 ，頁 1 3。

聲 證 31 :葛 克 昌 ，所得稅與憲法，第三 版 ，頁 1 2 2。

聲 證 32 :葛 克 昌 ，所得稅與憲法，第 三 版 ，頁 1 8。

聲 證 33 :葛 克 昌 ，所得稅與憲法，第三 版 ，頁 4 8 9。

聲 證 34 :葛 克 昌 ，所得稅與憲法，第三 版 ，頁 68 - 7 0。

聲 證 35 :李 惠 宗 ，〈論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多重不平等一

從體系正義觀點評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八五號解 釋 〉，台潸 

法學雜誌第4 期 ，頁 73-86。

聲 證 3 6 :湯徳宗大法官釋字第725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頁 6 及 頁 8 。 

謹 狀

司 法 院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聲 請 人 ：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

第66 I 共66

7 月 1 2 曰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翁朝楝 

周泰維律師 

王健安律師


